
书书书

!"

北京市地方标准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
!"#$%&'() *+"'&,&'(-&.% ., /"-(&%&%0 (%1

+/.-"'-&%0 ,./ 23&)1&%0 ,.3%1(-&.% "4'(5(-&.%

编 号!

!"##$%&'()**+

备案号!

,#*'%%()**+

主编部门!中国土木工程学会

北京市勘察设计研究院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北京城建科技促进会

批准部门!北京市建设委员会

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施行日期!

)**&

年
#

月
#

日

)**+

北京

!"#$%&'()*

!"'$%&'() *+"'&,&'(-&.% ., /"-(&%&%0 (%1

+/.-"'-&%0 ,./ 23&)1&%0 ,.3%1(-&.% "4'(5(-&.%

677897897:

发布
677;97<97<

实施

北京市建设委员会
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联合发布

编 号!

!"##$%&'()**+

备案号!

!"#$%%&'##(



!"

北京市地方标准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
!"#$%&'() *+"'&,&'(-&.% ., /"-(&%&%0 (%1

+/.-"'-&%0 ,./ 23&)1&%0 ,.3%1(-&.% "4'(5(-&.%

编 号!

!"##$%&'()**+

备案号!

,#*'%%()**+

主编部门!中国土木工程学会

北京市勘察设计研究院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北京城建科技促进会

批准部门!北京市建设委员会

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施行日期!

)**&

年
#

月
#

日

)**+

北京

!"#$%&'()*

!"'$%&'() *+"'&,&'(-&.% ., /"-(&%&%0 (%1

+/.-"'-&%0 ,./ 23&)1&%0 ,.3%1(-&.% "4'(5(-&.%

677897897:

发布
677;97<97<

实施

北京市建设委员会
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联合发布

编 号!

!"##$%&'()**+

备案号!

!"#$%%&'##(



关于发布北京市地方标准
《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的通知

京建科教 〔２００７〕７６６号

各区、县建委，各局、总公司，各有关单位：

根据北京市建设委员会 《关于印发 “北京市工程建设技术标

准２００３年度编制计划”的通知》（京建科教 〔２００３〕２６１号）的

要求，由中国土木工程学会主编的 《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已

经有关部门审查通过。现批准该规程为北京市地方标准，编号为

ＤＢ１１／４８９ ２００７，建设部备案号为Ｊ１０９４４ ２００７，自２００８年１

月１日起实施。其中第３．１．２，３．１．４，３．１．５ （１）、（２）、 （３），

３．１．６，３．１．７，３．７．３，３．７．４，３．７．５，３．７．６，３．７．８，３．７．１３，

３．８．１，６．３．６，６．４．２条 （款）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该规程由北京市建设委员会和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共同负

责管理，由中国土木工程学会负责解释工作。

北京市建设委员会

二○○七年八月一日



关于同意北京市 《建筑基坑支护
技术规程》地方标准备案的函

建标标备便 〔２００７〕２４号

北京市建设委员会：

你单位 《关于北京市工程建设标准 〈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

程〉申请备案的函》收悉。经研究，建议将第３．１．２、３．１．４、

３．１．５ （１）、（２）、（３）、３．１．６、３．１．７、３．７．３、３．７．１３、６．３．６、

６．４．２条修改后作为强制性条文；同意第３．７．４、３．７．５、３．７．６、

３．７．８、３．８．１条作为强制性条文；不同意第３．７．７条作为强制

性条文。同意该标准作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程建设地方标准”

备案，备案号为：Ｊ１０９４４ ２００７。（强制性条文见附件）。

该项标准的备案公告，将刊登在近期出版的 《工程建设标准

化》刊物上。

附件：北京市地方标准 《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强制性条文

建设部标准定额司

二○○七年三月二日



前　　言

本规程为条文强制性标准，其中第３．１．２，３．１．４，３．１．５

（１）、（２）、（３），３．１．６，３．１．７，３．７．３，３．７．４，３．７．５，３．７．６，

３．７．８，３．７．１３，３．８．１，６．３．６，６．４．２条 （款）为强制性条文，

必须严格执行。

本规程是按北京市建设委员会京建科教 〔２００３〕２６１号文件

《关于印发 “北京市工程建设技术标准２００３年编制计划”的通

知》要求，由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等单位共同编制。在标准编制过

程中，编制组结合北京市岩土工程特点、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

究，在认真总结了北京市建筑基坑支护工程的经验，并在广泛征

求意见的基础上，经反复讨论、修改形成。

本规程共分７章和３个附录，主要内容包括：１、总则，

２、术语、符号，３、基本规定，４、放坡，５、排桩、地下连续

墙，６、土钉墙，７、地下水控制等。附录Ａ为规范性附录，附

录Ｂ、Ｃ为资料性附录。

为提高规程质量，请各单位在执行本规程过程中，积累资料，

认真总结经验，随时将有关意见和建议反馈给北京城建科技促进

会 （北京市宣武区广莲路甲５号北京建设大厦１０１１室，邮编：

１０００５５，电话传真：０１０ ６３９８９０８１，Ｅ ｍａｉｌ：ｃｊｊｃｈ＠ｓｏｈｕ．ｃｏｍ），

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本规程主要编制单位和主要起草人：

主 编 单 位：中国土木工程学会

北京市勘察设计研究院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北京城建科技促进会

犇犅１１／４８９－２００７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北京市机械施工有限公司

北京建材地质工程公司

中基发展建设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航勘察设计研究院

建设综合勘察研究设计院

主要起草人：张　雁　沈小克　杨　斌　周与诚　杨素春

李　虹　秦四清　孙保卫　何世鸣　杨生贵

汪一帆　徐教宇　王建明　杨俊峰　李耀刚

王秀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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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０１　为了使北京地区建筑基坑支护的勘察、设计、施工和监

控工作规范化，做到技术先进、经济合理，保护环境，确保基坑

边坡稳定，并保证基坑周边环境安全，制定本规程。

１０２　本规程适用于北京地区建筑基坑支护的勘察、设计、施

工和监控。

１０３　建筑基坑支护应综合考虑场地工程地质与水文地质条件、

基坑开挖深度、降排水条件、基础类型、周边环境对基坑侧壁变

形控制的要求、基坑周边荷载、施工季节及施工条件、支护结构

使用期限等因素，做到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精心勘察、合理设

计、精心施工、严格监控。

１０４　建筑基坑支护工程除应符合本规程的规定外，尚应符合

国家现行标准和北京市地方标准的相关规定。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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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术语、符号

２１　术　语

２１１　建筑基坑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ｐｉｔ

为进行建筑物 （包括构筑物）基础与地下室施工所开挖的地

面以下空间。

２１２　基坑侧壁ｓｉｄｅｏｆ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ｐｉｔ

构成建筑基坑围体的某一侧面。

２１３　基坑周边环境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ｓａｒｏｕｎｄ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ｐｉｔ

基坑开挖影响范围内既有建 （构）筑物、道路、地下设施、

地下管线、岩土体及地下水体等的统称。

２１４　基坑支护ｒｅｔａｉｎｉｎｇａｎｄ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ｆｏｒ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ｅｘｃａｖａ

ｔｉｏｎ

为保证地下结构施工及基坑周边环境的安全，对基坑侧壁及

周边环境采用的支挡、加固与保护措施。

２１５　排桩ｓｏｌｄｉｅｒｐｉｌｅｓ

以某种桩型按队列式布置组成的基坑支护结构。

２１６　地下连续墙ｄｉａｐｈｒａｇｍｗａｌｌ

用机械施工方法成槽，并形成的钢筋混凝土地下墙体。

２１７　土钉墙ｓｏｉｌｎａｉｌｉｎｇ

采用土钉加固的基坑侧壁土体与护面等组成的支护结构。

２１８　土层锚杆ｓｏｉｌａｎｃｈｏｒ

由设置于钻孔内、端部伸入稳定土层中的钢筋或钢绞线与孔

内注浆体组成的受拉杆体。

２１９　冠梁ｃａｐｂｅａｍ

设置在支护结构顶部的钢筋混凝土连梁。

２１１０　腰梁 ｍｉｄｄｌｅｂｅａｍ

设置在支护结构顶部以下传递支护结构与锚杆或内支撑支点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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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钢筋混凝土梁或钢梁。

２１１１　支点ｆｕｌｃｒｕｍ

锚杆或支撑体系对支护结构的水平约束点。

２１１２　支点刚度系数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ｆｕｌｃｒｕｍｂｅａｒｉｎｇ

锚杆或支撑体系对支护结构的水平向反作用力与其位移的比

值。

２１１３　嵌固深度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ｄｅｐｔｈ

桩墙结构在基坑开挖底面以下的埋置深度。

２１１４　地下水控制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为保证支护结构施工、基坑挖土、地下室施工及基坑周边环

境安全而采取的排水、降水、截水或回灌措施。

２１１５　截水帷幕ｃｕｒｔａｉｎｆｏｒｃｕｔｔｉｎｇｏｆｆｗａｔｅｒ

用于阻截或减少基坑侧壁及基坑底地下水流入基坑而采用的

连续止水体。

２２　符　号

２２１　抗力和材料性能

犮犽———土的黏聚力标准值；

φ犽———土的内摩擦角标准值；

犲———土的孔隙比；

犲狆犼犽———基坑开挖面下犼点水平抗力标准值；

犳犮犽、犳犮———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标准值、设计值；

犳犮犿犽、犳犮犿———混凝土弯曲抗压强度标准值、设计值；

犳狆狔、犳′狆狔———预应力钢筋的抗拉、抗压强度设计值；

犳狔、犳′狔———普通钢筋的抗拉、抗压强度设计值；

犳狔犽、犳狆狔犽———普通钢筋、预应力钢筋抗拉强度标准值；

犽———土的渗透系数；

犓狆犻———第犻层土被动土压力系数；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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犽狊犻———基坑开挖面以下土体弹簧系数；

犽犜犻———第犻支点的支点刚度系数 （弹簧）系数；

犿———地基土水平抗力系数的比例系数；

犖犱———锚杆轴向受拉承载力设计值；

狑———土的天然含水量；

γ———土的重力密度 （重度）。

２２２　作用和作用效应

犲犪犼犽———犼点水平荷载标准值；

犓犪犻———第犻层土主动土压力系数；

犕———弯矩设计值；

犕犮———弯矩计算值；

犖———轴向力设计值；

犜犮犼———第犼层支点力计算值；

犜犱———锚杆或内支撑支点力设计值；

犞———剪力设计值；

犞犮———剪力计算值。

２２３　几何参数

犃———桩 （墙）身截面面积；

犫———墙身厚度；

犱———桩身设计直径；

犺———基坑开挖深度；

犺犱———支护结构嵌固深度设计值；

狊犪———排桩中心距。

２２４　计算系数

γ狅———建筑基坑侧壁重要性系数。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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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基本规定

３１　设计原则

３１１　本规程所列各种支护结构，除有特殊要求外，均应按保

证安全和正常使用一年的临时性结构进行设计。

３１２　基坑支护结构应按下列两种极限状态进行设计：

１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对应于支护结构达到最大承载能力或

土体失稳、过大变形导致支护结构失效或基坑周边环境破坏；

２正常使用极限状态：对应于支护结构的变形或地下水作用

已妨碍地下结构施工或影响基坑周边环境的正常使用功能。

３１３　根据基坑的开挖深度犺、邻近建 （构）筑物及管线与

坑边的相对距离比α和工程地质、水文地质条件，按破坏后果

的严重程度将基坑侧壁的安全等级分为三级，支护结构设计中

应根据不同的安全等级选用重要性系数：一级取γ狅＝１．１０；二

级取γ狅＝１．００；三级取γ狅＝０．９０。

　　表３１３　 基坑侧壁安全等级划分

开挖深度犺 （ｍ）

环境条件与工程地质、水文地质条件

α＜０．５ ０．５≤α≤１．０ α＞１．０

Ⅰ Ⅱ Ⅲ Ⅰ Ⅱ Ⅲ Ⅰ Ⅱ Ⅲ

犺＞１５ 一级 一级 一级

１０＜犺≤１５ 一级 一级 二级 一级 二级

犺≤１０ 一级 二级 二级 三级 二级 三级

注：１．犺———基坑开挖深度。

２．α———相对距离比α＝
ｘ

ｈａ
。为管线、邻近建 （构）筑物基础边缘 （桩基础桩

端）离坑口内壁的水平距离与基础底面距基坑底垂直距离的比值，见图

３．１．３。

３．工程地质、水文地质条件分类：

Ⅰ复杂──稍密以下碎石土、砂士和填土，软塑～流塑粘性土，地下水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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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底标高之上，且不易疏干；

Ⅱ 较复杂──中密碎石土、砂土和填土，可塑粘性土，地下水位在基底标高

之上，但易疏干；

Ⅲ 简单──密实碎石土、砂土和填土，硬塑～坚硬粘性土，基坑深度范围内

无地下水。

坑壁为多层土时可经过分析按不利情况考虑。

４．如邻近建 （构）筑物为价值不高的、待拆除的或临时性的，管线为非重要干

线，一旦破坏没有危险且易于修复，则α值可提高一个范围值；对变形特别

敏感的邻近建 （构）筑物或重点保护的古建筑物等有特殊要求的建 （构）筑

物、当基坑侧壁安全等级为二级或三级时，应提高一级安全等级；当既有基

础 （或桩基础桩端）埋深大于基坑深度时应根据基础距基坑底的相对距离、

附加荷载、桩基础形式以及上部结构对变形的敏感程度等因素综合确定α值

范围及安全等级。

５．同一基坑周边条件不同可分别划分为不同的安全等级。

图３１３　相邻建筑基础与基坑相对关系示意图

３１４　支护结构设计、施工应取得以下基本资料：

１建筑场地及其周边，地表至基坑底面下一定深度范围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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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结构、土 （岩）的物理力学性质，地下水分布、含水层性质、

渗透系数和施工期地下水位可能的变化等资料；

２标有建筑红线、施工红线的总平面图及基础结构设计图；

３建筑场地内及周边的地下管线、地下设施的位置、深度、

结构形式、埋设时间及使用现状；

４邻近已有建筑的位置、层数、高度、结构类型、完好程

度、已建时间、基础类型、埋置深度、主要尺寸、基础距基坑侧

壁的净距等；

５基坑周围的地面排水情况，地面雨水、污水、上下水管线

排入或漏入基坑的可能性及其管理控制体系资料；

６施工期间基坑周边的地面堆载及车辆、设备的动、静载情

况等；

３１５　支护结构设计应考虑其结构水平变形、地下水的变化对

周边环境的水平及竖向变形的影响，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对于安全等级为一级和对周边环境变形有限定要求的二级

建筑基坑侧壁，应确定支护结构的水平变形限值。最大水平变形

值应满足正常使用要求；

２应按邻近建筑结构形式及其状况控制周边地面竖向变形；

３当邻近有重要管线或支护结构作为永久性结构时，其水平

变形和竖向变形应按满足其正常工作的要求控制；

４当无明确要求时，最大水平变形限值：一级基坑为

０．００２ｈ，二级基坑为０．００４ｈ，三级基坑为０．００６ｈ。

３１６　当场地内有影响基坑施工的地下水时，应根据场地及周

边区域的工程地质条件、水文地质条件、周边环境情况和支护结

构与基础型式等因素，确定地下水控制方法。降水设计应保证不

致因降水引起周边环境产生过量沉降；截水帷幕应控制不致因渗

漏而引起水土流失。当场地周围有地表水径流、排泄或地下管涵

渗漏时，应切断水源并对基坑采取截水、封堵、导流等保护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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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３１７　基坑支护设计应按下列规定进行计算和验算：

１基坑支护结构均应进行承载能力极限状态的计算，计算内

容应包括：

１）基坑侧壁土体稳定性计算；

２）支护排桩、地下连续墙的受压、受弯、受剪承载力计算；

３）当有锚杆或支撑时，进行截面承载力计算和稳定性验算。

２对于安全等级为一级及对支护结构变形有特殊要求的二级

建筑基坑侧壁，尚应对支护结构变形及周边地面变形进行验算。

３地下水控制计算和验算应包括：

１）根据支护结构设计要求进行地下水位控制计算；

２）抗渗透稳定性验算；

３）基坑底突涌稳定性验算。

３１８　基坑支护设计除应符合本规程第３．１．７条的规定外，尚

应包括质量检测及施工监控的要求等内容。

３１９　支护设计应选择符合支护结构实际条件的计算工况，并

在确认参数的合理性、计算结果的可靠性后，方可将计算结果用

于设计。

３１１０　基坑支护设计文件内容应符合本规程附录Ａ的要求。

３２　勘察要求

３２１　在建筑场地的初步勘察阶段，应搜集工程地质和水文地

质资料，进行工程地质调查，在初勘基础上对岩土工程条件进行

分析，预测基坑工程中可能产生的主要岩土工程问题。

３２２　拟建工程详细勘察成果应提供基坑工程设计、施工所需

的场地、岩土地层和地下水等基础资料，对基坑工程、支护方案

提出建议。当详勘资料不能满足基坑工程设计需要时，应为基坑

设计补充专项勘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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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３　专项勘察应包括以下内容：

１　重点查明各层地下水的类型、水位 （承压水头）、补给条

件和动态变化及其渗透性；

２　调查基坑周围１～２倍基坑深度范围内相邻建筑物的地基

基础类型、基础埋深及建成时间、沉降变形和损坏情况并分析其

原因；

３　调查基坑周围１～２倍基坑深度范围内的地铁、道路、管

线类型及其重要性，地下、地面贮水、输水等用水设施及其渗漏

情况。当已有资料不能满足要求时，可用坑探或物探方法查明。

３２４　勘探的范围应按基坑的复杂程度及工程地质与水文地质

条件确定。对于水平方向分布稳定的地层单元，勘探测试范围不

应小于基坑周边范围。当地层空间分布不稳定、跨越工程地质单

元或需查明专门问题时，勘探范围应根据支护设计需要扩大，查

明不利岩土层的分布。

３２５　勘探点宜沿基坑边线布置。勘探点间距应按基坑的复杂

程度及工程地质与水文地质条件确定，一般可取１５～３０ｍ。当地

层水平方向变化较大，有相对不利的岩土层或软弱结构面时，应

增加勘探点。

３２６　勘探点深度应按基坑的复杂程度及工程地质与水文地质

条件确定，并应满足设计计算的要求。控制性勘探孔不宜少于基

坑勘探点总数的１／３，其深度不宜小于基坑深度的２倍。一般性

勘探点应穿过支护结构底部的相对软弱地层。在基坑工程勘探深

度内遇中等风化及微风化岩石时，可根据岩石类别及支护要求适

当减少深度。

３２７　勘探方法宜采用钻探，必要时可辅以坑探和物探。对一

般黏性土、粉土，应采取不扰动试样；对软土宜进行静力触探；

对砂土和碎石土应进行标准贯入试验或圆锥动力触探试验；松散

的人工堆积层应视其成份采取试样或进行轻便动力触探或标准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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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试验，不得仅进行地层描述。

３２８　岩土不扰动试样的采取和原位测试的数量，应保证每一

主要岩土层的代表性数据不少于６组；渗透系数宜通过现场试验

确定，当设计需要且模拟工况适合时，可进行适量的室内渗透试

验。对岩质基坑，当存在顺层软弱结构面时，应在室内或现场测

定结构面的抗剪强度。

３２９　剪切试验可根据设计需要或工程经验选择静三轴压缩试

验或直接剪切试验，宜采用固结不排水剪或固结快剪指标。必要

时应做残余抗剪强度试验及侧压力系数试验。对特殊性岩土应作

专门性试验。

３２１０　场地水文地质勘察应达到以下要求：

１查明地下水含水层和隔水层的层位、埋深和分布情况，查

明各含水层 （包括上层滞水、潜水、承压水）的补给条件和水力

联系；

２对于含水层，应分层提供渗透系数；

３分析施工过程中水位变化对支护结构和基坑周边环境的影

响，提出应采取的措施。

３２１１　基坑工程的岩土工程勘察成果，除应符合一般要求外，

尚应包括下列内容：

１提供基坑工程设计所需的地层结构、岩土的物理力学性质

指标以及含水层水文地质参数指标；

２评价地下水对基坑工程的影响，提出地下水控制方法的建

议；

３对施工过程中形成的流砂、流土、管涌及整体失稳等现象

的可能性进行评价并提出预防措施。对具有特殊性质的岩土，应

分析其对基坑工程的影响，并提出对设计施工的相应措施的建

议；

４评价基坑工程与周边环境的相互影响并提出设计、施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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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的事项和必要的保护措施的建议；

５提供平面图、地层剖面图及与支护设计有关的岩土试验成

果图表。

３３　支护结构选型

３３１　支护结构方案的选择应根据基坑周边环境限制、开挖深

度、工程地质与水文地质条件、施工工艺及设备条件、周边相近

条件基坑的经验、施工工期及施工季节等条件，选择排桩、地下

连续墙、土钉墙、放坡及组合型式等支护结构型式，北京地区常

用支护结构型式见表３．３．１。

　　表３３１　 支护结构选型表

结构形式 适　用　条　件

排桩或地下

连续墙

１．适于基坑侧壁安全等级一、二、三级

２．当地下水位高于基坑底面时，应采用降水、排桩加截水

帷幕或地下连续墙

土钉墙

１． 基坑侧壁安全等级宜为三级

２．单一土钉墙支护深度不得超过１０ｍ

３．当地下水位高于基坑底面时，应采取降水或截水措施

放　坡

１．基坑侧壁安全等级宜为三级

２．施工场地应满足放坡条件

３．可独立或与上述其他结构结合使用

４．当地下水位高于坡脚时，应采取降水措施

３３２　支护结构选型应考虑结构的空间效应和受力特点，采用

有利支护结构材料受力特性的型式。

３３３　对于基坑上部采用放坡或土钉墙，下部采用排桩或地下

连续墙的情况，放坡或土钉墙支护的高度 （ｈ１）大于基坑总深度

的１／２时，应考虑桩 （墙）顶部以上土体与桩 （墙）支护结构间

的相互影响，并应严格控制桩 （墙）顶部的水平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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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水平荷载

３４１　支护结构设计时，所采用的荷载效应组合，应符合下列

规定：

１支护结构构件承载力计算时，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下的荷

载效应基本组合；

２支护结构整体稳定性计算时，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下荷载

效应的基本组合，但其分项系数取１；

３支护结构水平位移计算时，按正常使用极限状态下荷载效

应的标准组合。

３４２　当支护结构位于地下水位以下时，作用在支护结构上的

荷载除土压力外，还应考虑地下水压力的作用。对砂土或碎石土

应按水土分算方法计算，对黏性土或粉土可按水土合算方法计

算。

３４３　当基坑周边有邻近建筑物时，在计算土压力时应考虑建

筑物荷载的影响。

３４４　支护结构上的水平荷载应按本地可靠经验确定，当无可

靠经验时土压力的计算宜采用朗肯土压力理论。按朗肯土压力计

算时，作用在支护结构上任意点的水平荷载标准值犲犪犽可按下列

公式计算 （图３．４．４）：

１对于黏性土、粉土和地下水位以上的砂土、碎石土：

犲犪犽＝ （σ犽＋∑γ犻犺犻）犓犪－２犮犽 犓槡 犪 （３．４．４ １）

２对于地下水位以下的砂土、碎石土：

犲犪犽＝ （σ犽＋∑γ犻犺犻）犓犪－２犮犽 犓槡 犪

＋ （狕－犺狑犪）（１－犓犪）γ狑 （３．４．４ ２）

式中犓犪———计算点土层的主动土压力系数，按本规程第３．４．５

条规定计算；

σ犽———支护结构外侧附加荷载产生的作用于深度狕处的竖

向附加应力标准值，按本规程第３．４．６条规定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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犺犻———第犻层土的厚度；

γ犻———第犻层土的重度；

犮犽———采用三轴固结不排水试验或直剪固结快剪试验方法

确定的计算点土层的黏聚力标准值；

狕———计算点深度；

犺狑犪———基坑外侧水位深度；

γ狑———水的重度。

图３４４　水平荷载标准值计算简图

３４５　计算点土层的主动土压力系数犓犪 应按下式计算：

犓犪＝狋犵
２ （４５°－φ

犽

２
） （３．４．５）

式中 犓犪──计算点土层的主动土压力系数；

φ犽──采用三轴固结不排水试验或直剪固结快剪试验方法

确定的计算点土层的内摩擦角标准值。

３４６　支护结构外侧地面荷载、建筑物荷载等产生的竖向附加

应力标准值σ犽 可按下列规定计算：

１当支护结构外侧地面考虑施工材料堆放、行车等荷载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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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按满布的均布荷载计算，计算深度处的竖向附加应力标准值σ犽

可按下式计算 （图３．４．６ １）：

图３４６ １　地面无限均布荷载作用下竖向附加应力图

σ犽＝狇０ （３．４．６ １）

式中狇０──均布荷载。

２当距支护结构外侧地面下一定深度犱犺 处作用有宽度为犫

的条形基础荷载时，基坑外侧深度ＣＤ范围内计算深度处的竖向

附加应力标准值σ犽 可按下式计算 （图３．４．６ ２）：

σ犽＝ （狆－γ犱犺）
犫

犫＋２犫１
（３．４．６ ２）

式中 狆──基础下基底压力标准值；

犱犺──基础埋深；

γ──基底以上土的平均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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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４６ ２　条形 （矩形）均布荷载作用下竖向附加应力图

３当距支护结构外侧地面下一定深度ｄｈ 处作用有宽度为犫、

长度为犾矩形基础荷载时，基坑外侧深度ＣＤ范围内计算深度处

的竖向附加应力标准值σｋ可按下式计算 （图３．４．６ ２）：

σ犽＝ （狆－γ犱犺）
犫犾

（犫＋２犫１）（犾＋２犫１）
（３．４．６ ３）

４当支护结构外侧地面荷载可按局部条形、矩形荷载考虑

时，可分别按公式 （３．４．６ ２）或公式 （３．４．６ ３）计算附加竖

向应力标准值σ犽，并取犱犺＝０ （图３．４．６ ２）。

３４７　作用在支护结构上的水平荷载分布应按下列规定计算：

１应按实际土层划分，分层计算层顶和层底水平荷载标准

值；

２当计算的水平荷载标准值犲犪犽小于零时，应取犲犪犽＝０。

３４８　当临近基坑的建筑物基础低于基坑底面时，且外墙距支

护结构净距犫小于犺×狋犵 （４５°－φ犽／２）时，可按下列方法计算作

用在支护结构上任意点的有限宽度土体水平荷载标准值犲犪犽 （图

３．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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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４８　有限范围土体的土压力计算简图

１当计算点深度狕≤犫×犮狋犵 （４５°－φ犽／２），或狕≥犫×犮狋犵 （４５°－

φ犽／２）＋犱犺 时，按本规程第３．４．４条的规定计算。

２当计算点深度犫×犮狋犵 （４５°－φ犽／２）＜狕＜犫×犮狋犵 （４５°－

φ犽／２）＋犱犺时：

１）对于黏性土、粉土和地下水位以上的砂土、碎石土：

犲犪犽＝ （２－狀犫）狀犫∑γ犻犺犻犓犪－２犮犽狀犫 犓槡 犪 （３．４．８ １）

２）对于地下水位以下的砂土、碎石土：

犲犪犽＝ （２－狀犫）狀犫∑γ犻犺犻犓犪

－２犮犽狀犫 犓槡 犪＋ （狕－犺ｗａ）（１－犓犪）γ狑

（３．４．８ ２）

式中犺———基坑深度；

狕———计算点深度；

犱犺———临近建筑物基础埋置深度；

狀犫———系数，狀犫＝犫／犺狋犵 （４５°－φ犽／２）。

３４９　对于基坑上部采用放坡或土钉墙，下部采用排桩或

地下连续墙的情况，支护结构上的水平荷载宜按下列规定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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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当上部放坡或土钉墙支护高度ｈ１ 等于或小于０．５ｈ时，将

排桩桩顶或地下连续墙墙顶平面以上的土体自重视为作用在该平

面上的附加荷载，按照本规程第３．４．４条～３．４．７条规定计算水

平荷载；

２当ｈ１ 大于０．５ｈ时，支护结构上的水平荷载除应包括第

３．４．９条１款规定计算部分外，还应包括按照本规程第３．４．４条

计算出桩顶或墙顶平面以上的水平荷载的合力，将该合力换算为

作用在桩顶或墙顶到基底范围内的倒三角型分布荷载部分。

３５　被动土压力计算

３５１　基坑内侧作用在支护结构上任意点的被动土压力标准值

犲狆犽可按下列规定计算 （图３．５．１）：

图３５１　被动土压力标准值计算简图

１对于黏性土、粉土和地下水位以上的砂土、碎石土：

犲狆犽＝∑γ犻犺犻犓狆＋２犮犽 犓槡 狆 （３．５．１ １）

２对于地下水位以下的砂土、碎石土：

犲狆犽＝∑γ犻犺犻犓狆＋２犮犽 犓槡 狆

＋ （狕－犺狑狆）（１－犓狆）γ狑 （３．５．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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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犓狆———计算点土层的被动土压力系数，应按本规程第

３．５．２条规定计算。

３５２　计算点土层的被动土压力系数犓狆 应按下式计算：

犓狆＝狋犵
２ （４５°＋φ

犽

２
） （３．５．２）

式中 犓狆———计算点土层的被动土压力系数；

φ犽———采用三轴固结不排水试验或直剪固结快剪试验方法

确定的计算点土层的内摩擦角标准值。

３６　质量检测

３６１　支护结构施工及使用的原材料和半成品应遵照有关施工

验收标准进行检验。

３６２　对基坑侧壁安全等级为一级或对构件质量有怀疑的安全

等级为二级或三级的支护结构应进行质量检测。

３６３　检测方法及检测要求应符合相关标准规范的相关规定。

３６４　检测工作结束后应提交包括下列内容的质量检测报告：

１检测点分布图；

２检测方法与仪器设备型号；

３资料整理及分析方法；

４结论及处理意见。

３７　基坑开挖

３７１　应根据支护结构设计要求和降排水要求，确定基坑开挖

方案。

３７２　基坑开挖前，应根据工程的结构形式、基础设计深度、

地质条件、气候条件、周围环境、施工方法、施工工期和地面附

加荷载等有关资料，进行基坑开挖方案设计。

３７３　基坑开挖方案内容主要应包括开挖方法、开挖时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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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开挖顺序、坡道位置设定、运输车辆行走路线、开挖监测方

案，以及对支护结构及周边环境需采取的保护措施等。

３７４　对基坑边界周围地面、槽底应采取有效的截排水措施，

防止漏水、渗水流入坑内。对渗漏水应及时排出，避免在基坑内

长期积聚。

３７５　基坑周边严禁超堆荷载。

３７６　土方开挖应符合分层、分段、适时的原则，严禁超挖。

３７７　土方开挖过程中，特别是在冬季、夏季施工时，应根据

天气变化，及时调整开挖方案，采取必要的安全、环境防护措

施。

３７８　发生异常情况时，应立即停止挖土，并应立即查清原因，

待采取相应措施后，方可继续开挖施工。

３７９　基坑开挖时，应对平面控制桩、水准点、基坑平面位置、

水平标高、边坡坡度等进行经常性复测检查。

３７１０　开挖过程中，应采取有效措施对支护结构、工程桩和槽

底进行防护，禁止扰动基底原状土。当采用机械开挖土方时，应

在基坑底预留１５０～３００ｍｍ厚的土层，由人工挖掘修整，以保

持坑底土体原状结构。

３７１１　基坑开挖完成后，应及时清底验槽，减少地基土暴露时

间，防止暴晒或雨水浸泡而破坏地基土的原状结构。

３７１２　基坑验槽后，应及时浇注垫层封闭基坑；垫层应做到基

底满封闭，并应及时进行基础工程施工。

３７１３　基础结构完成后，应及时对施工肥槽进行回填，回填时

应采用分层夯实，并应满足设计密实度的要求。回填土不得用腐

植土、冻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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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开挖监控

３８１　基坑开挖应制定系统的开挖监控方案。监控方案应包括

监控目的、监测项目、监控报警值与控制值、监测方法及精度要

求、监测点的布置、监测周期、工序管理和记录制度以及信息反

馈系统等。

３８２　监测点的布置应满足监控要求，基坑边缘以外１～２倍开

挖深度范围内的需要保护物体均应作为监控对象。

３８３　基坑工程施工时应对周边环境进行现场巡查。巡查对象

应包括地表与周边建筑物、围墙、道路等裂缝及异常水体渗漏等

内容。

３８４　监测项目可按表３．８．４选择。

　　表３８４　 基坑监测项目表

基坑侧壁安全等级监测项目 一级 二级 三级

支护结构水平位移 应测 应测 应测

周边环境变形 应测 应测 宜测

地下水位 应测 应测 宜测

锚杆拉力 应测 宜测 可测

桩、墙内力 宜测 可测 可测

支护结构沿深度方向水平位移观测 宜测 可测 可测

支护结构界面上侧向压力 可测 可测 可测

３８５　位移观测基准点数量不应少于两点，且应设在影响范围

以外。

３８６　监测项目在基坑开挖前应测得初始值，且不应少于两次。

３８７　基坑监测项目的监控报警值应根据监测对象的有关规范

要求、设计要求和工程经验及既有监测对象现状拟定，并应结合

现场监测成果的分析综合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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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８　各项监测的时间间隔应根据施工进程确定。当监测数据

达到报警值时应加密观测次数，同时应及时分析原因，并采取有

效可行的预防措施。当有事故征兆时，应立即采取应急措施。

３８９　基坑开挖监测过程中，应根据设计要求提交阶段性监测

结果报告，工程结束时应提交完整的监测报告。报告内容应包

括：

１工程概况；

２监测项目和各测点的平面和立面布置图；

３采用仪器设备和监测方法；

４监测数据处理方法和监测结果过程曲线；

５监测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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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放　坡

４１　一般规定

４１１　当场地地下水位较低，或采取人工降水措施，且具有放

坡开挖条件，放坡开挖不会对周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时，可采用

局部或全深度放坡。

４１２　应合理确定放坡坡度，以保证坡壁的稳定性和减少土方

开挖量。

４２　设　计

４２１　当基坑深度范围内侧壁为密实的碎石土、黏性土、风化

岩石或其它良好土质、基坑较浅且地下水影响轻微时，可采用垂

直边坡。

４２２　对深度大于５ｍ的土质边坡，宜设置分级过渡平台，各

级过渡平台的宽度宜为１．０～１．５ｍ。岩石边坡过渡平台的宽度不

应小于０．５ｍ。

４２３　当深度不具备全深度或分级放坡开挖时，上段可自然放

坡并对坡面进行保护处理，下段可采用其它支护形式。

４３　稳定性验算

４３１　放坡设计应进行边坡整体稳定性验算，必要时进行有效

加固及支护处理。

４３２　对于土质边坡的整体稳定性验算，可按平面问题考虑，

采用瑞典条分法计算。对于多级边坡，应验算不同工况的整体稳

定性。

４３３　基坑整体稳定性验算，其危险滑裂面均应满足下式要求：

М狊／М犚≥１．２ （４．３．３）

式中： М犚———作用于危险滑裂面上的总滑动力矩标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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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Ｎ·ｍ ；

М犛──作用于危险滑裂面上的抗滑力矩标准值，ｋＮ·ｍ

４４　施　工

４４１　在基坑周围影响边坡稳定的范围内，应对地面采取防水、

截水等保护措施，防止雨水等地面水浸入，影响边坡土体稳定。

４４２　应对坡面进行保护处理。对于土质边坡或易于软化的岩

质边坡，在开挖时应采取相应的排水和坡脚、坡面与坡顶保护措

施。基底设置排水沟时，应离开坡脚至少３００ｍｍ （依土层情况

而定），并做防水保护，以免坡脚处出现坍塌。

４４３　在基坑周边堆置土方、建筑材料、或沿基坑边缘移动运

输工具和其它机械，一般应距基坑上部边缘不少于２．０ｍ，弃土

堆置高度不应超过１．５ｍ，并且不能超过设计荷载值。对于侧壁

土含水量丰富地段，不宜在基坑边堆置弃土或其它附加荷载。

４５　质量检验

土方开挖的质量检验应符合表４．５要求

　　 表４５　 质 量 检 验

项　　目

允许偏差或允许值 （ｍｍ）

柱基、基槽
基　 坑

人工 机械

检验方法

标　高 －５０ ±３０ ±５０ 水准仪

长度、宽度 （由设计中心

线向两边量测）

＋２００

－５０

＋３００

－１００

＋５００

－１５０
经纬仪，钢尺

边　坡 设计要求 观察或用坡度尺检查

表面平整度 ２０ ２０ ２０
用２ｍ靠尺和楔形塞尺检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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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排桩、地下连续墙

５１　嵌固深度计算

５１１　悬臂式排桩、地下连续墙等支护结构的嵌固深度ｈｄ 应符

合下列规定：

犺狆∑犈狆犼－１．２γ０犺犪∑犈犪犻≥０ （５．１．１）

式中 ∑犈狆犼———排桩、地下连续墙底以上根据本规程第３．５．１条

确定的基坑内侧各土层被动土压力标准值犲狆犼犽计

算的合力；

犺狆———合力∑犈狆犼作用点至排桩、地下连续墙底的距离；

∑犈犪犻———排桩、地下连续墙底以上根据本规程第３．４．４条

确定的基坑外侧各土层水平荷载标准值犲犪犻犽计算

的合力；

犺犪———合力∑犈犪犻作用点至桩、墙底的距离。

图５１１　悬臂式支护结构嵌固深度计算

５１２　单层支点排桩、地下连续墙等支护结构的嵌固深度ｈｄ应

符合下列规定：

犺狆∑犈狆犼＋犜犽１（犺犜１＋犺犱）－１．２γ０犺犪∑犈犪犻≥０ （５．１．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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犜犽１＝
犺犪１∑犈犪犮－犺狆１∑犈狆犮

犺犜１＋犺犮１
（５．１．２ ２）

式中 犜犽１———水平支点力；

犺犜１———支点至基坑底面的距离；

犺犱———嵌固深度；

犺犪１———合力∑犈犪犮作用点至设定弯矩零点Ｏ的距离；

∑犈犪犮———设定弯矩零点位置以上基坑外侧各土层水平荷载

标准值的合力；

犺狆１———合力∑犈狆犮作用点至设定弯矩零点Ｏ的距离；

∑犈狆犮———设定弯矩零点位置以上基坑内侧各土层水平抗力

标准值的合力；

犺犮１———基坑底面至设定弯矩零点Ｏ的距离。

（ａ）嵌固深度计算　　　　 （ｂ）支点力计算

图５１２　单层支点支护结构嵌固深度计算

基坑底面以下支护结构设定弯矩零点Ｏ处至基坑底面的距离犺犮１

可按下式确定：

犲犪犻犽＝犲狆犼犽 （５．１．２ ３）

式中犲犪犻犽──水平荷载标准值；

犲狆犼犽──水平抗力标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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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３　多层支点的排桩、地下连续墙等支护结构的嵌固深度犺犱

宜按圆弧滑动简单条分法确定，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ＪＧＪ１２０

《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的有关规定。

５１４　排桩、地下连续墙等支护结构的嵌固深度犺犱 除应满足本

规程第５．１．１、５．１．２和５．１．３条的规定外，还应同时满足基底

抗隆起的要求，抗隆起验算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图５．１．４）：

图５１４　基坑底土体抗隆起稳定性验算简图

γ２犺犱犖狇＋犆犽犖犮

γ１ （犺＋犺犱）＋狇
≥１．６ （５．１．４ １）

犖狇＝犲
π狋犵φ犽狋犵

２ （４５°＋φ
犽

２
） （５．１．４ ２）

犖犮＝ （犖狇－１）／狋犵φ犽 （５．１．４ ３）

式中 γ１———基坑外地面至桩墙底各土层天然重度的加权平

均值 （ｋＮ／ｍ３）；

γ２———基坑内开挖面至桩墙底各土层天然重度的加权

平均值 （ｋＮ／ｍ３）；

狇———基坑外地面荷载 （ｋＰ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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犖犮、犖狇———地基承载力系数。

犮犽———桩墙底以下土层采用三轴固结不排水试验或直

剪固结快剪试验方法确定的黏聚力标准值；

φ犽———桩墙底以下土层采用三轴固结不排水试验或直

剪固结快剪试验方法确定的内摩擦角标准值。

５２　 结构内力和位移计算

５２１　当基坑的深度、周边环境、地质条件或地面荷载不同时，

应按实际周边条件对计算剖面进行划分并分别进行计算。对每一

个计算剖面，应取不利条件下的计算参数。

５２２　基坑分层开挖时，应对实际开挖过程的各工况分别进行

结构计算，并应按各工况结构计算的最大值进行支护结构设计。

当支护结构的锚杆或临时支撑需要在地下结构的施工过程中拆除

时，地下结构应能形成可靠的替换支撑，并对锚杆或临时支撑拆

除及地下结构形成支撑作用后的各工况分别进行结构计算。

５２３　排桩或地下连续墙支护结构，应根据基坑深度和规模、

基坑周边环境条件和地质条件、基坑侧壁安全等级等因素，按下

列要求选择结构计算方法：

１宜采用平面受力条件的杆系有限元弹性支点法；

２符合空间受力条件时，可用符合实际边界条件的空间结构

分析方法；

３对安全等级为三级的基坑侧壁，悬臂式及单层支点结构计

算的支点力犜犽１、截面弯矩犕犽、剪力犞犽 也可按本规程第５．１．１

条和第 ５．１．２ 条确定的静力平衡条件计算 （图 ５．１．１、图

５．１．２）。

５２４　当采用平面杆系有限元弹性支点法进行结构计算时，结

构的支点的边界条件、锚杆刚度、支撑刚度、支护结构嵌固段土

的水平抗力计算宽度和水平抗力系数应按现行行业标准ＪＧＪ１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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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的有关规定确定。

５３　截面承载力计算

５３１　确定排桩或地下连续墙的截面时，截面弯距设计值 犕、

截面剪力设计值犞 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犕＝１．２５γ０η犕犽 （５．３．１ １）

犞＝１．２５γ０犞犽 （５．３．１ ２）

式中 γ０———结构构件重要性系数；

η———弯矩折减系数，当采用截水帷幕或悬臂式桩墙支护

时，η取０．９，其它情况η取０．８；

犕犽———截面弯距标准值，宜按第５．２．３条规定计算；

犞犽———截面剪力标准值，宜按第５．２．３条规定计算。

５３２　混凝土结构的排桩和地下连续墙的截面承载力应按下列

规定计算：

１沿周边均匀配置纵向钢筋的圆形截面排桩和矩形截面地下

连续墙，其正截面受弯承载力和斜截面承载力计算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ＧＢ５００１０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的有关规定，并应符

合有关构造要求；

２沿周边不均匀配置纵向钢筋的圆形截面排桩，其受弯承载

力可按现行行业标准ＪＧＪ１２０ 《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范》规定计

算；

３其它材料、形状的截面承载力计算按国家现行规范的有关

规定执行。

５４　锚杆计算

５４１　确定锚杆数量和长度时，锚杆轴向拉力设计值Ｎ应按下

列公式计算：

犖＝１．２５γ０犜犽／犮狅狊θ （５．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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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犖———锚杆轴向拉力设计值；

犜犽———锚杆水平拉力标准值，宜按本规程第５．２．３条规定

计算；

θ———锚杆倾角。

５４２　锚杆抗拔力应符合下式规定：

犖≤犖犱 （５．４．２）

式中 犖犱———锚杆轴向受拉承载力设计值，应按本规程第５．４．３

条规定确定。

５４３　锚杆轴向受拉承载力设计值应按下列规定确定：

１安全等级为一级及缺乏地区经验的二级基坑侧壁，应按现

行行业标准 《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ＪＧＪ１２０的有关规定进行

锚杆的基本试验，锚杆轴向受拉承载力设计值可取基本试验确定

的极限承载力除以受拉抗力分项系数γ狊。

２基坑侧壁安全等级为二级且有邻近工程经验时，可按下式

计算锚杆轴向受拉承载力设计值，并应按现行行业标准 《建筑基

坑支护技术规程》ＪＧＪ１２０的有关规定进行锚杆验收试验。

犖犱＝
π
γ狊
·犱∑狇狊犻犽犾犻 （５．４．３）

式中 犖犱———锚杆轴向受拉承载力设计值；

犱———锚杆锚固体直径；

犾犻———第犻层土中直孔部分锚固段长度；

狇狊犻犽———土体与锚固体的极限摩阻力标准值，应根据当地经

验取值；当无经验时可按表５．４．３取值；

γ狊———锚杆轴向受拉抗力分项系数，可取１．３。

３对于黏土层中的锚杆应进行蠕变试验。锚杆蠕变试验可按

现行行业标准ＪＧＪ１２０ 《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的有关规定进

行。

４基坑侧壁安全等级为三级时，可按公式 （５．４．３）确定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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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轴向受拉承载力设计值。

　　表５４３　 土体与锚固体极限摩阻力标准值

土的名称 土的状态 狇狊犻犽 （ｋＰａ）

填　土 １６～２０

淤　泥 １０～１６

淤泥质土 １６～２０

黏性土

犐犔＞１

０．７５＜犐犔≤１

０．５０＜犐犔≤０．７５

０．２５＜犐犔≤０．５０

０．０＜犐犔≤０．２５

犐犔≤０

１８～３０

３０～４０

４０～５３

５３～６５

６５～７３

７３～８０

粉　土

犲＞０．９０

０．７５＜犲≤０．９０

犲≤０．７５

２２～４４

４４～６４

６４～１００

粉砂、细砂

稍　密

中　密

密　实

２２～４２

４２～６３

６３～８５

中　砂

稍　密

中　密

密　实

５４～７４

７４～９０

９０～１２０

粗 砂

稍　密

中　密

密　实

９０～１３０

１３０～１７０

１７０～２２０

砾　砂 中密、密实 １９０～２６０

　注：表中狇狊犻犽系采用直孔一次常压灌浆工艺计算值，当采用二次灌浆、扩孔工艺时

可根据试验确定。

５４４　确定锚杆杆体断面时，锚杆杆体的截面面积应符合下式

规定：

１普通钢筋截面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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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狊≥
犖

犳狔
（５．４．４ １）

２预应力钢筋截面面积：

犃狆≥
犖

犳狆狔
（５．４．４ ２）

式中 犃狊、犃狆———锚杆杆体的普通钢筋、预应力钢筋截面面积；

犳狔、犳狆狔———普通钢筋、预应力钢筋抗拉强度设计值。

５４５　锚杆自由段长度犾犳 应按下式计算 （图５．４．５）：

图５４５　锚杆自由段长度计算简图

犾犳＝犾狋·狊犻狀 （４５°－
１

２φ
犽）／狊犻狀 （４５°＋

１

２φ
犽＋θ）（５．４．５）

式中犾狋———锚杆锚头中点至基坑底面以下基坑外侧荷载标准值

与基坑内侧抗力标准值相等处 （图５．４．５中的Ｏ点）

的距离；

φ犽———土体各土层厚度加权内摩擦角标准值；

θ———锚杆倾角。

５４６　锚杆锁定值应根据支护结构变形要求及锚固段地层条件

确定，宜取为锚杆轴向受拉承载力设计值的０．５０～０．６５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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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　构造要求

５５１　排桩间距应根据排桩受力及桩间土稳定条件确定，排桩

间距宜取１．５～２．５ｄ （ｄ为桩径），最大净间距不宜大于６００～

９００ｍｍ；桩径大时取大值，桩径小时取小值；黏性土取大值，

砂土取小值。

５５２　排桩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宜低于Ｃ２０。

５５３　排桩的纵向受力钢筋应采用 ＨＲＢ３３５或 ＨＲＢ４００级钢

筋，数量不宜少于８根。箍筋宜采用ＨＰＢ２３５级钢筋，并宜采用

螺旋筋，纵向受力钢筋的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３５ｍｍ；水下灌注

混凝土时，不宜小于５０ｍｍ。其它构造要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ＧＢ５００１０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的有关规定。

５５４　排桩顶部应设钢筋混凝土冠梁与桩身连接，冠梁宽度不

宜小于桩径，冠梁高度不宜小于桩径的０．６倍，但不得小于

４００ｍｍ。

５５５　桩间土的防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基坑开挖后，应及时对排桩的桩间土采取防护措施，可采

用内置钢丝网或钢筋网的喷射混凝土护面等处理方法。基坑底面

以上无含水层且土质较好时，对暴露时间较短的基坑，可不做桩

间土护面；

２当存在地下水且不设截水帷幕时，应在含水层部位设置泄

水孔，泄水孔的做法参见本规程第６．３．８条。

５５６　悬臂式地下连续墙厚度不宜小于６００ｍｍ，地下连续墙—

锚杆或地下连续墙—内支撑结构的墙厚不宜小于４００ｍｍ。地下

连续墙槽段长度应根据槽壁稳定性及钢筋笼起吊能力划分，宜为

４～８ｍ。

５５７　地下连续墙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宜低于Ｃ２５，地下连续墙

作为地下室外墙时还应按有关规范的规定，并满足墙体的抗渗设

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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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８　地下连续墙的配筋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地下连续墙的纵向受力钢筋应采用 ＨＲＢ３３５或 ＨＲＢ４００

级钢筋，钢筋直径不宜小于２０ｍｍ；

２箍筋宜采用ＨＰＢ２３５级钢筋，直径不宜小于１６ｍｍ，间距

宜为２００～３００ｍｍ；

３纵向受力钢筋的保护层厚度不宜小于５０ｍｍ。

５５９　地下连续墙墙段之间的连接接头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对地下连续墙的防渗或墙段间连接刚度有特殊要求时，应

采用刚性接头型式；

２无防渗、截水要求或对墙段间连接刚度要求不高时，可采

用柔性或刚性接头型式。

５５１０　地下连续墙顶部应设置钢筋混凝土冠梁，冠梁宽度不宜

小于地下连续墙厚度，高度不宜小于墙厚的０．６倍。

５５１１　当地下连续墙用作地下室外墙时，与地下室结构的连接

可采用在地下连续墙内预埋钢筋、接驳器、钢板等，预埋钢筋宜

采用 ＨＰＢ２３５级钢筋，连接钢筋直径大于２０ｍｍ时，宜采用接

驳器连接。

５５１２　冠梁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冠梁不作受力构件时，排桩或地下连续墙受力主筋锚入冠

梁的钢筋长度可取冠梁高度与３０倍钢筋直径的较小值。冠梁作

为受力构件时，排桩或地下连续墙受力主筋锚入冠梁的钢筋长度

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ＧＢ５００１０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中钢筋

锚固长度的有关规定；

２冠梁不作受力构件时可按构造配筋；支护结构计算中冠梁

作为受力构件时，应按实际受力情况配筋，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ＧＢ５００１０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的有关规定；

３冠梁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宜低于Ｃ２０。

５５１３　锚杆尺寸和构造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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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土层锚杆自由段长度应满足本规程第５．４．５条的要求，且

不宜小于５ｍ；

２土层锚杆锚固段长度应满足本规程第５．４．３条的规定，且

不宜小于４ｍ；

３锚杆杆体外露长度应满足锚杆底座、腰梁尺寸及张拉作业

要求；

４锚杆直径宜为１１０～１５０ｍｍ；

５锚杆杆体安装时，应设置定位支架，定位支架间距宜为

１．５～２．０ｍ。

５５１４　锚杆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锚杆上下排垂直间距不宜小于２．０ｍ，水平间距不宜小于

１．５ｍ；

２锚杆锚固体上覆土层厚度不宜小于４．０ｍ；

３锚杆倾角宜为１５°～２５°，且不应大于４５°。

５５１５　锚杆注浆体宜采用水泥浆或水泥砂浆，其强度等级不宜

低于 Ｍ１０。

５５１６　排桩冠梁以上可设置砖砌挡土墙，并应满足以下要求：

１当挡土高度小于２．５ｍ时，可按以下构造要求配置：

１）挡土墙厚度可取２４０ｍｍ或３７０ｍｍ；

２）挡土墙需设钢筋混凝土构造柱，构造柱间距不大于

３．２ｍ，截面高度同墙厚，截面宽度２００～３００ｍｍ。配筋４～６

根，锚入冠梁内不小于５００ｍｍ；

３）挡土墙顶做压顶梁；

４）挡土墙体与构造柱咬合砌筑。

２当挡土高度为２．５～４．０ｍ时，挡土墙厚度可取为３７０ｍｍ，

钢筋混凝土构造柱尺寸和配筋应按计算确定。宜在墙高中部加设

圈梁，圈梁截面尺寸可取为３７０ｍｍ×２４０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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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　施　工

５６１　排桩的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排桩桩位施工偏差不宜大于５０ｍｍ，桩的垂直度偏差不宜

大于１．０％，并且不应影响地下结构的施工；

２当排桩不承受垂直荷载时，钻孔灌注桩桩底沉渣不宜超过

２００ｍｍ。当兼作承重结构时，桩底沉渣按现行行业标准ＪＧＪ９４

《建筑桩基技术规范》的有关要求执行；

３采用灌注桩工艺的排桩宜采取隔桩施工的成桩顺序，并应

在灌注混凝土２４ｈ后进行邻桩成孔施工；

４沿周边非均匀配置纵向钢筋的排桩，钢筋笼在绑扎、吊装

和安放时，钢筋笼纵向钢筋的平面角度误差不应大于１０°；

５排桩施工的其它要求应按现行行业标准ＪＧＪ９４ 《建筑桩基

技术规范》执行；

６对排桩施工有特殊要求时，应按其特殊要求执行。

５６２　地下连续墙的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施工前宜进行地下连续墙成槽试验，并根据试验结果确定

施工工艺和技术参数；

２槽段的长度、厚度、深度、倾斜度偏差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槽段长度 （沿轴线方面）允许偏差 ±５０ｍｍ；

２）槽段厚度允许偏差 ±１０ｍｍ；

３）槽段倾斜度 ≤１／１５０。

３　 地下连续墙施工的其它要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ＧＢ５０２０２ 《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的有关规定。

４对地下连续墙施工有特殊要求时，应按其特殊要求执行。

５６３　当无特殊要求时，冠梁的施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ＧＢ５０２０４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的有关规定。

５６４　锚杆的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锚杆孔位垂直方向偏差不宜大于１００ｍｍ，偏斜角度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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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２°；锚杆孔深和杆体长度不应小于设计长度；

２锚杆注浆时，一次注浆管距孔底距离宜为１００～２００ｍｍ；

３一次注浆采用水泥浆时，水泥浆的水灰比宜为０．４５～０．５；

采用水泥砂浆时，宜选用灰砂比１∶１～１∶２、水灰比０．３８～

０．４５的配比；二次高压注浆宜使用水灰比０．４５～０．５５的水泥

浆。

４二次高压注浆压力宜控制在２．５～５．０ＭＰａ之间，注浆时

间可根据注浆工艺试验确定或一次注浆锚固体强度达到５ＭＰａ后

进行。

５锚杆张拉与锁定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锚固段强度应大于１５ＭＰａ并达到设计强度的７５％后方

可进行张拉；

２）锚杆张拉顺序应考虑对邻近锚杆的影响；

３）锚杆宜张拉至设计荷载的０．９～１．０倍后，再按设计要求

锁定；

４）锚杆张拉时的锚杆杆体应力不应超过锚杆杆体强度标准

值的０．７５倍。

５６５　腰梁的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型钢腰梁的焊接应按现行国家标准ＧＢ５０２０５ 《钢结构工程

施工质量验收规范》的有关规定执行；

２腰梁垂直方向误差应小于５０ｍｍ，且应保证锚杆杆体不与

腰梁相接触。

５７　质量检测

５７１　排桩的检测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宜采用低应变动测法检测桩身完整性，检测数量不宜少于

总桩数的１０％，且不得少于５根；

２当根据低应变动测法判定的桩身缺陷可能影响桩的水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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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力时，应采用钻芯法补充检测，检测数量不宜少于总桩数的

２％，且不得少于３根。

５７２　地下连续墙宜采用声波透射法检测墙身结构质量，检测

槽段数应不少于总槽段数的２０％，且不应少于３个槽段。

５７３　锚杆的检测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锚杆抗拔力检测数量应取锚杆总数的５％，且不少于３根；

２锚杆抗拔力检测应随机抽样，抽样应能代表不同地层土性

和不同抗拔力要求；对施工质量有疑义的锚杆应进行抽检；

３应在锚杆浆体强度达到１５ＭＰａ或达到设计强度的７５％以

上时，方可进行锚杆抗拔力试验；

４锚杆抗拔力试验的最大试验荷载应取锚杆轴向受拉承载力

设计值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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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土钉墙

６１　一般规定

６１１　土钉墙适用于地下水位低于基坑底面或可经人工降水措

施降低地下水位，影响范围内无重要建筑或地下管线，地下空间

允许施作土钉的基坑。

６１２　土钉墙适用于填土、黏性土、粉土、砂土、卵砾石等土

层。

６１３　当场地土质不均匀、开挖深度较深、周边建 （构）筑物

变形控制要求较严时，宜采用土钉墙与预应力锚杆、护坡桩、超

前微型桩等联合支护。

６１４　土钉墙设计施工应考虑施工作业周期和季节、振动等环

境因素对陡坡开挖面上暂时裸露土体稳定性的影响。

６１５　土钉墙设计施工应包括现场测试与监控内容，无监测方

案不得进行施工。

６１６　土钉可采用钻孔、打入等方式设置。

６２　设　计

６２１　根据工程经验，可采用工程类比方法，初步确定土钉墙

设计基本参数。

６２２　土钉墙设计应包括下列内容：

１确定土钉墙的平面、剖面尺寸及分层施工高度；

２确定土钉的类型、布置方式和间距；

３确定土钉的直径、长度、倾角；

４确定土钉钢筋 （钢管）的类型、直径和构造；

５确定注浆参数与注浆方式；

６确定土钉与面层的连接构造 （参见附录Ａ）；

７混凝土面层与坡顶防护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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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土钉抗拉拔承载力计算；

９土钉墙整体稳定分析验算；

１０提出质量控制及施工与监测要求；

１１对重要的工程，宜采用经本市相关部门鉴定通过的数值

方法对土钉墙支护进行变形分析，并根据监测结果分析，进行动

态反馈设计。

６２３　土钉锚固体与岩土体极限摩阻力参数宜以现场测试结果

为依据。

６２４　土钉锚固体与土体极限摩阻力标准值狇狊犻犽可取现场实测平

均值的０．８倍。进行初步设计或无现场实测资料时，可按表

６．２．４的数据取值，施工过程中应按本规程第６．４节的规定进行

验证、调整。

　　表６２４　 土钉锚固体与土体极限摩阻力标准值ｑｓｉｋ

土的名称 土的状态 ｑｓｉｋ （ｋＰａ）

填　土 １６～２０

淤　泥 １０～１６

淤泥质土 １６～２０

黏性土

犐犔＞１

０．７５＜犐犔≤１

０．５０＜犐犔≤０．７５

０．２５＜犐犔≤０．５０

０．０＜犐犔≤０．２５

犐犔≤０．０

１８～３０

３０～４０

４０～５３

５３～６５

６５～７３

７３～８０

粉　土

犲＞０．９０

０．７５＜犲≤０．９０

犲≤０．７５

２０～４０

４０～６０

６０～９０

粉细砂

稍　密

中　密

密　实

２０～４０

４０～６０

６０～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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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的名称 土的状态 ｑｓｉｋ （ｋＰａ）

中　砂

稍　密

中　密

密　实

４０～６０

６０～７０

７０～９０

粗　砂

稍　密

中　密

密　实

６０～９０

９０～１２０

１２０～１５０

砾砂、卵石 中密、密实 １３０～１６０

　　注：表中数据为常压注浆值，当采用高压注浆时可按试验确定或按经验适当提

高。

６２５　土钉墙设计的计算可取单位支护长度并按平面应变问题

进行分析。

６２６　单根土钉抗拉承载力计算应按公式６．２．６的进行计算：

１．２５γ０犜犼犽≤犜犱犼 （６．２．６）

式中 犜犼犽———第犼根土钉受拉荷载标准值，可按本规程第６．２．７

条确定；

犜犱犼———第犼根土钉抗拉承载力设计值，可按本规程第

６．２．９条确定。

６２７　单根土钉受拉荷载标准值可按下式计算：

犜犼犽＝ζ犲犪犼犽狊狓犼狊狕犼／犮狅狊犪犼 （６．２．７）

式中 ζ———荷载折减系数，根据本规程第６．２．８条确定；

犲犪犼犽———第犼个土钉位置处的基坑水平荷载标准值；

狊狓犼、狊狕犼———第犼根土钉与相邻土钉的平均水平、垂直间距；

犪犼———第犼根土钉与水平面的夹角。

６２８　荷载折减系数ζ可按下式计算：

ζ＝狋犵
β－φ犽
２

１

狋犵β
＋φ犽
２

－
１

狋犵
烄

烆

烌

烎

β／狋犵
２
４５°－φ

犽（ ）２ （６．２．８）

式中β———土钉墙坡面与水平面的夹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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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９　对于基坑侧壁安全等级为二级的土钉抗拉承载力设计值

应按试验确定，基坑侧壁安全等级为三级时可按下式计算 （图

６．２．９）：

犜犱犼＝
１

γ狊
π犱狀犼∑狇狊犻犽犾犻 （６．２．９）

式中γ狊———土钉抗拉抗力分项系数，取１．３；

犱狀犼———第犼根土钉锚固体直径；

狇狊犻犽———土钉穿过第犻层土土体与锚固体极限摩阻力标准值，应

由现场试验确定，如无试验资料，可按本规程表６．２．４

确定；

犾犻———第犼根土钉在直线破裂面外穿越第犻层稳定土体内的长度，

破裂面与水平面的夹角为β
＋φ犽
２
。

图６２９　土钉抗拉承载力计算简图

６２１０　土钉墙应根据施工期间不同开挖深度及可能滑动面采用

圆弧滑动简单条分法 （图６．２．１０）按下式进行整体稳定性验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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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２１０　整体稳定性验算简图

１－喷射混凝土面层　２－土钉

∑
狀

犻＝１
犮犻犽犔犻狊＋狊∑

狀

犻＝１

（犠犻＋狇０犫犻）犮狅狊θ犻狋犵φ犻犽＋∑
犿

犼＝１
犜狀犼

× 犮狅狊 （犪犼＋θ犻）＋
１

２
狊犻狀 （犪犼＋θ犻）狋犵φ［ ］犻犽

－狊γ犽γ０∑
狀

犻＝１

（狑犻＋狇０犫犻）狊犻狀θ犻≥０ （６．２．１０）

式中 狀———滑动体分条数；

犿———滑动体内土钉数；

γ犽———整体滑动分项系数，可取１．３；

γ狅———基坑侧壁重要性系数；

狑犻———第犻分条土重

犫犻———第犻分条宽度；

犮犻犽———第犻分条滑裂面处土体固结不排水 （快）剪黏聚力标

准值；

φ犻犽———第犻分条滑裂面处土体固结不排水 （快）剪内摩擦

角标准值；

θ犻———第犻分条滑裂面处中点切线与水平面夹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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犪犼———土钉与水平面之间的夹角；

犔犻———第犻分条滑裂面处弧长；

狊———计算滑动体单元厚度；

犜狀犼———第犼根土钉在圆弧滑裂面外锚固体与土体的极限抗

拉力，可按本规程第６．２．１１条确定。

６２１１　单根土钉在圆弧滑裂面外锚固体与土体的极限抗拉力可

按下式确定：

犜狀犼＝π犱狀犼∑狇狊犻犽犾狀犻 （６．２．１１）

式中犾狀犻———第犼根土钉在圆弧滑裂面外穿越第犻层稳定土体内

的长度。

６２１２　土钉墙构造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土钉墙墙面坡度宜为１∶０．２～１∶０．５，一般不宜大于１∶０．１；

２土钉必须和混凝土面层有效连接，应设加强钢筋等构造措

施；

３土钉的长度宜为土钉墙支护高度的０．５～１．２倍，密实砂

土和坚硬黏土可取低值；对软塑黏性土不应小于１．０倍。顶部土

钉的长度宜适当增加；

４土钉间距宜为１．２ｍ～２．０ｍ，局部软弱土中可小于１．２ｍ；

５土钉与水平面夹角宜为５°～２０°。当用压力注浆且有可靠

排气措施时倾角可接近水平。当上层土较软弱时，可适当增大倾

角。当遇有局部障碍物时，允许调整钻孔位置和方向；

６土钉钢筋宜用 ＨＲＢ３３５级钢筋，钢筋直径宜为１６ｍｍ～

３２ｍｍ，钻孔直径宜为８０ｍｍ～１３０ｍｍ；

７土钉注浆材料宜采用水泥浆或水泥砂浆，其强度等级不宜

低于 Ｍ１０；

８喷射混凝土面层的厚度宜为８０～１５０ｍｍ，混凝土强度等

级不宜低于Ｃ２０。混凝土面层内应设置钢筋网，钢筋直径宜为６

～１０ｍｍ，间距宜为１５０～３００ｍｍ。当面层厚度大于１２０ｍｍ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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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设置双层钢筋网；

９钢筋网搭接长度应大于３００ｍｍ。

６２１３　当基坑开挖深度较深、基坑侧壁土质较差，可在土钉支

护中局部采用预应力锚杆与土钉的联合支护方法，以控制基坑侧

壁水平位移，增强基坑侧壁的稳定性。

６２１４　局部预应力锚杆位置宜设置在加固基坑侧壁的中上部，

长度不小于按常规设计土钉长度的１．３５倍。当设置两排及以上

预应力锚杆时，其竖向间距宜为原土钉间距的２～３倍。

６２１５　当局部预应力锚杆施加的预应力值较大时，应设腰梁，

腰梁截面尺寸由施加的预应力锚杆的抗拔力等确定。

６２１６　当基坑侧壁由于土质较差、侧壁土坡自稳性差时，可采

用超前微型桩局部补强。

６２１７　超前微型桩的直径宜取１０８～１５０ｍｍ，间距宜为５００～

１０００ｍｍ。

６３　施　工

６３１　土钉墙可按下列流程施工：

１应按设计要求开挖工作面，修整边坡、埋设喷射混凝土厚

度控制标志；

２当预喷射混凝土时，其厚度宜为３０ｍｍ～５０ｍｍ；

３安设土钉 （包括成孔、插钢筋、注浆、安设连接件等）；

４绑扎钢筋网，喷射混凝土；

５设置坡顶、坡面和坡脚的排水系统。

６３２　基坑开挖和土钉墙施工应按设计要求自上而下分段分层

进行，在上层土钉注浆体及喷射混凝土面层达到设计强度的

７０％后方可开挖下层土方。

６３３　在机械进行土方作业时，严禁坡壁出现超挖或松动坡壁

土体。坡壁宜采用小型机具辅以人工修整，坡面平整度的允许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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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宜为±２０ｍｍ，在坡面喷射混凝土支护前，应清除坡面虚土。

６３４　支护分层开挖深度和施工作业顺序应保证裸露边坡在规

定完成支护时间内保持自立。竖向开挖深度应与土钉竖向设计间

距相对应。

６３５　对于高含水量的黏性土和无天然黏结力的砂土等自稳能

力差的土体应立即进行支护，对易坍塌土体可采用以下措施：

１对修整后的坡壁立即喷上一层薄砂浆或混凝土，待凝结后

再进行成孔；

２在水平方向分小段间隔开挖并进行支护；

３先将作业深度上的坡壁做成较缓斜坡，待土钉设置后再清

坡；

４在开挖前进行超前支护或加固土体。

６３６　土钉墙施工应采取有效的地表排水、内部排水以及基坑

排水等措施。

６３７　基坑周边地表应构筑排水沟并硬化地表，以防止地表水

向地下渗透，使泾流远离边坡。

６３８　在必要的位置，支护面层宜插入长度为４００～６００ｍｍ，

直径不小于４０ｍｍ的导引排水管，以疏排混凝土面层后的滞水。

６３９　不宜在冬施条件下进行土钉墙施工。

６３１０　喷射混凝土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喷射混凝土的原材料应满足下列规定：

１）优 先 选 用 普 通 硅 酸 盐 水 泥，强 度 等 级 不 宜 低 于

Ｐ．Ｏ．３２．５；

２）采用干净的中、粗砂，含水量宜为５％～７％；

３）采用干净的砾石，粒径不宜大于１５ｍｍ；

４）使用速凝剂前，应做与水泥的相容性试验及水泥净浆凝

结效果试验。

２喷射混凝土施工机具的选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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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混凝土喷射机应密封性良好，输料连续均匀，允许输送

骨料最大粒径为２５ｍｍ，输送水平距离不宜小于１００ｍ，垂直距

离不宜小于３０ｍ；

２）选用的空压机应满足喷射机工作风压和耗风量的要求，

一般选用９ｍ３／ｍｉｎ以上的空压机；

３）混合料的搅拌宜采用强制式搅拌机；

４）输料管应能承受０．８ＭＰａ以上的压力，并应有良好的耐

磨性能；

５）供水设施应保证喷头处足够的水压，即水压应大于

０．２ＭＰａ。

３混合料的配比与拌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水泥与砂石之重量比宜为１∶４～１∶４．５，砂率宜为４５％～

５５％，水灰比宜为０．４～０．４５；

２）原材料称量允许偏差，水泥和速凝剂为±２％，砂石材料

为±５％；

３）混合料应拌合均匀，搅拌机拌合时间不少于２ｍｉｎ；

４）混合料宜随拌随用，不掺速凝剂时，存放时间不应超过

２ｈ；掺速凝剂时，存放时间不应超过２０ｍｉｎ。

４喷射混凝土作业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喷射作业应分段分片依次进行，同一分段内喷射顺序应

自下而上，一次喷射厚度宜为４０～７０ｍｍ；

２）喷射时，喷头与受喷面应垂直，宜保持０．６～１．０ｍ的距

离；

３）喷射混凝土的回弹率不应大于１５％；

４）喷射混凝土终凝２ｈ后，应喷水养护，养护时间，根据气

温环境等条件，一般为３～７ｄ。

５喷射混凝土中的钢筋网铺设应遵守下列规定：

１）钢筋网与土层坡面净距不应小于３０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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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采用双层钢筋网时，第二层钢筋网应在第一层钢筋网被

混凝土覆盖后铺设；

３）钢筋网应与土钉或其它锚定装置连结牢固，喷射混凝土

时钢筋不得晃动。

４）当与排桩、地下连续墙等联合使用时，面层钢筋应与排

桩冠梁、地下连续墙进行有效连接。

６３１１　土钉施工宜符合下列规定：

１土钉原材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土钉钢筋使用前应调直、除锈、除油；

２）注浆材料宜用水泥浆或水泥砂浆，水泥浆水灰比宜为

０．５，水泥砂浆配合比宜为１∶１～１∶２ （重量比），水灰比宜为

０．３８～０．４５；

３）水泥砂浆应拌合均匀，随拌随用，一次拌合的砂浆应在

初凝前用完。

２土钉成孔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孔深允许偏差为±５０ｍｍ；

２）孔径允许偏差为±５ｍｍ；

３）土钉孔位允许偏差为±１００ｍｍ；

４）成孔倾角偏差为±３°。

３注浆作业应遵守下列规定：

１）注浆前，应将孔内残留及松动的废土清除干净；注浆开

始或中途停止超过３０ｍｉｎ时，应用水或稀水泥浆润滑注浆泵及

其管路；

２）注浆时，注浆管应插至距孔底２５０ｍｍ～５００ｍｍ处，在

孔口部位宜设置止浆塞及排气管，并应及时补浆；

３）土钉钢筋应在孔内居中设置，定位器间距不应大于２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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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　质量检验与监测

６４１　土钉墙应按下列规定进行质量检测。

１土钉采用抗拉试验检测承载力，同一条件下，试验数量不

宜少于土钉总数的１％，且不宜少于３根，土钉验收合格标准

为：土钉抗拉极限承载力平均值应不小于设计采用值，最小值应

大于设计采用值的０．９倍。

２喷射混凝土厚度检查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厚度可采用钻孔法或其它方法检查；

２）检查数量宜为每１００ｍ２ 取一组，每组不少于３个点；

３）合格条件为，全部检查孔处厚度的平均值应大于设计厚

度，最小厚度不小于设计厚度的８０％，并不应小于５０ｍｍ。

６４２　土钉墙支护监测应包括下列内容：

１对坡顶水平位移及沉降进行监测；

２地表开裂状态 （位置、裂宽）的观察；

３周边建筑物和重要管线等设施的变形监测与裂缝观察；

４基坑渗、漏水和基坑内外的地下水位变化。应特别加强雨

天和雨后的监测，以及对各种可能危及支护安全的水害来源进行

仔细观察。

６４３　应及时分析处理监测数据。当基坑顶部水平位移与当时

的开挖深度之比如超过３‰时，应密切加强观察，分析原因并及

时采取技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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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地下水控制

７１　一般规定

７１１　地下水控制方法分为集水明排、降水、截水和回灌等类

型，可单独或组合使用，并宜按表７．１．１选用。

　　表７１１　 地下水控制方法及适用条件

适用条件

降水井类型
土质类别

渗透系数

（ｍ／ｄ）

降水深度

（ｍ）

集水明排 填土、黏性土、粉土、砂土 ＜２０．０ ＜５

降

　
　
水

真空井点
粉质黏土、粉土、细砂、

中细砂
０．１～２０．０

单级＜６

多级＜１２

喷射井点 粉土、砂土 ０．１～２０．０ ＜２０

管　　井
粉质黏土、粉土、砂土、

碎石土、岩石
＞１ 不限

渗　　井
粉质黏土、粉土、粉细

砂、碎石土
＞０．１ 不限

辐射井
粉砂、细 砂、中 砂、粗

砂、卵石和黏性土
＞０．１ 不限

截　　水
黏性土、粉土、砂土、碎

石土、岩石
不限

回　　灌
填土、粉土、砂土、碎石

土
０．１～２０．０

７１２　对于弱透水地层中的浅基坑，当基坑环境简单、含水层

较薄、水量较小、降水深度较小，且不易产生流砂、流土、潜

蚀、管涌、淘空、塌陷等现象时，可考虑采用集水明排；在其它

情况下宜采用降水、截水措施或截水—降水综合措施。

７１３　选择地下水控制方法应考虑对地下水资源和环境的影响，

对基坑侧壁安全等级为一级的基坑应进行专门的水文地质勘察。

提供的地下水控制设计所需资料和分析成果包括：

１地层岩性、厚度及顶、底板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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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地下水类型、地下水位标高与动态规律以及各含水层之间

的关系；

３各含水层的水文地质参数以及与降水有关的工程地质参数；

４各含水层的补给、径流条件，基坑与附近大型地表水源的

距离关系及其水力联系；

５降水对基坑周边环境的影响；

６基坑开挖施工的气象资料及基坑维持时间；

７各含水层的水质及地下水控制方法对地下水环境的影响。

７１４　当降水影响基坑及周边环境正常使用的安全或对地下水

资源产生较大影响时，宜采用截水或回灌方法。回灌可采用同层

回灌或异层回灌，异层回灌应考虑上层水导入下层水时可能引起

的地下水水质的变化。

７１５　当基坑底为隔水层且层底作用有承压水时，应依据公式

７．１．５进行坑底突涌验算，必要时可采取封底隔渗或降压井抽水

措施保证坑底土层稳定。

犺狆≥１．１
γ狑

γ
犎 （７．１．５）

式中 犺狆———基坑底至承压含水层顶板的距离，ｍ；

犎———承压水头高于含水层顶板的高度，ｍ；

γ狑———水的重度，ｋＮ／ｍ
３；

γ———土的重度，ｋＮ／ｍ
３。

图７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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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　集水明排

７２１　排水沟和集水井可按下列规定布置：

１排水沟和集水井宜布置在拟建建筑基础边净距０．４ｍ 以

外，排水沟边缘离开边坡坡脚不宜小于０．３ｍ；在基坑四角或每

隔３０～４０ｍ应设一个集水井；

２排水沟底面应比挖土面低０．３～０．４ｍ，集水井底面应比沟

底面低０．５ｍ以上。

７２２　排水沟、集水井截面应根据排水量确定，排水量犙′应满

足下列要求：

犙′≥１．５犙 （７．２．２）

式中 犙———基坑总涌水量，可按表７．３．３计算。

７２３　抽水设备应根据排水量大小及基坑深度确定。

７２４　当基坑侧壁出现分层渗水时，可按不同高程设置导水管、

导水沟等构成明排系统。当基坑侧壁渗水量较大或不能分层明排

时，宜采用导水降水方法。基坑明排尚应考虑地表排水。当地表

水对基坑侧壁产生冲刷时，宜在基坑外采取截水、封堵、导流等

措施。

７２５　基坑明排期间尚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分层渗水 （或导

水管）过程中带走含水层中的细颗粒土、引发土体流失。

７３　降　水

７３１　降水井宜在基坑外采用封闭式布置，在地下水补给方向

降水井间距应适当加密。当基坑面积较大、开挖较深时，可在基

坑内增设降水井。

１真空井点间距可取０．８～２．０ｍ，亦可按本规程７．３．３条确

定；

２喷射井点间距可取１．５～３．０ｍ，亦可按本规程７．３．３条确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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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管井井间距应根据水文地质参数按本规程７．３．３条确定。

对三级基坑且有经验时井间距可取６．０～１５ｍ；

４渗井井间距可根据现场试验确定；

５辐射井的布置，应使其辐射管最大限度的控制基坑降水范

围，可根据含水层的厚度和层数设置单层或多层辐射管，辐射管

的长度宜为２０～７０ｍ，最下层辐射管距井底应大于１．０ｍ。

７３２　降水井的深度应根据设计降水深度、含水层的埋藏分布

和降水井的出水能力确定。设计降水深度在基坑范围内不宜小于

基坑底面以下０．５ｍ。

７３３　降水井的数量 （狀）、井点间距 （犪）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并应进行降水方案优化。

狀＝１．１犙／狇 （７．３．３ １）

线形基坑：　　犪＝犔／ （狀－１） （７．３．３ ２）

圆形基坑：　　犪＝犔／狀 （７．３．３ ３）

式中 犙———基坑总涌水量，ｍ３，均质无界含水层可按表７．３．３

计算；

狇———设计单井出水量，ｍ
３／ｄ，可按７．３．４条确定；

犔———沿基坑周边布置降水井的总长度，ｍ。

　　表７３３　 基坑涌水量计算表

降水井类别 圆形基坑 线形基坑

潜水

完整井
犙＝
１．３６６犽 （２犎－犛）犛
犾犵 （犚＋狉０）／狉［ ］０

犙＝
犽犔 （犎２－犺２）

犚

承压水

完整井
犙＝

２．７３犽犕犛

１犵 （犚＋狉０）／狉［ ］０
犙＝
２犽犔犕犛

犚

潜水

非完整井
犙＝

１．３６６犽 （犎２－犺２）

１犵 （犚＋狉０）／狉［ ］０ ＋ （犺－犾）／犾×１犵 （１＋０．２犺／狉０）

承压水

非完整井
犙＝

２．７３犽犕犛

１犵 （犚＋狉０）／狉［ ］０ ＋ （犕－犾）／犾×１犵 （１＋０．２犕／狉０）

　　注：１．式中：

犙———基坑计算涌水量，ｍ３／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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犽———含水层的渗透系数，ｍ／ｄ；

犎———潜水含水层厚度，ｍ；

犕———承压水含水层厚度，ｍ；

犛———设计降水深度，ｍ；

犚———引用影响半径，ｍ；

犺———基坑动水位至含水层底板的深度，ｍ；

犾———滤管有效工作部分长度，ｍ；

犔———基坑长度，ｍ；

狉０———基坑等效半径，ｍ，矩形或不规则形状基坑狉０＝０．５６５槡犉，犉为

基坑面积，ｍ２，如已确定井位布置，狉０＝
狀
狉１·狉２…狉槡 狀，狉１、狉２…

狉狀为各降水井至基坑中心的距离，ｎ为井数。

２．当场区水文地质条件明确时，可以采用数值法进行设计。

７３４　设计单井出水量可按下列规定确定：

１．井点出水能力可按３６～６０ｍ
３／ｄ确定；

２．真空喷射井点出水量可按表７．３．４确定；

　　表７３４　 喷射井点设计出水量

型　　号

外管

直径

（ｍｍ）

喷 射 管

喷嘴

直径

（ｍｍ）

混合室

直径

（ｍｍ）

工　作

水压力

（ＭＰａ）

工　作

水流量

（ｍ３／ｄ）

设计单井

出水流量

（ｍ３／ｄ）

适用含水层

渗透系数

（ｍ／ｄ）

１．５型并列式 ３８ ７ １４ ０．６～０．８ １１２．８～１６３．２１００．８～１３８．２ ０．１～５．０

２．５型圆心式 ６８ ７ １４ ０．６～０．８ １１０．４～１４８．８１０３．２～１３８．２ ０．１～５．０

４．０型圆心式 １００ １０ ２０ ０．６～０．８ ２３０．４ ２５９．２～３８８．８ ５．０～１０．０

６．０型圆心式 １６２ １９ ４０ ０．６～０．８ ７２０ ６００～７２０ １０．０～２０．０

３管井的出水量ｑ（ｍ
３／ｄ）可按下列公式确定：

狇＝１２０π狉犾
３

槡犽 （７．３．４）

式中狉———过滤器半径 （ｍ）；

犾———过滤器进水部分长度 （ｍ）；

犽———含水层渗透系数 （ｍ／ｄ）。

４辐射井的出水量ｑ （ｍ
３／ｄ）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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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压水：狇＝
２．７３犽犕犛

犾犵
犚
狉０

潜水：狇＝１．３６犽
犎２－犺狑

２

犾犵
犚
狉０

式中： 犽———含水层的渗透系数 （ｍ／ｄ）；

犛———设计降水深度 （ｍ）；

犕———承压水含水层的厚度 （ｍ）；

犎———潜水含水层的厚度 （ｍ）；

犺狑———井中动水位 （ｍ）；

犚———影响半径 （ｍ）；

狉０———引用半径 （ｍ），狉０＝０．２５
１
狀犔 或狉０＝

犃

槡π；
狀———辐射管根数；

犃———辐射管控制面积 （ｍ２）。

７３５　过滤器长度宜按下列规定确定：

１真空井点和喷射井点的过滤器长度不宜小于含水层厚度的

１／３；

２管井过滤器长度对承压水含水层宜与含水层厚度一致，对

潜水含水层宜不小于动水位至含水层底板的厚度。

７３６　管井降水水位降深可按下列方法计算确定，当水位降深

不满足本规程第７．３．２条时，可通过调整井数、布井方式，使降

深满足降水设计要求。

１基坑降水深度稳定流计算方法：

１）潜水完整井：

犛＝犎－ 犎２－
犙

１．３６６犽
犾犵犚－

１

狀
犾犵狉１狉２…狉（ ）槡 狀

（７．３．６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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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承压完整井

犛＝
０．３６６犙
犽犕

犾犵犚－
１

狀
犾犵狉１狉２…狉（ ）狀 （７．３．６ ２）

式中 犛———任意点处的地下水位降深，ｍ；

狉１狉２…狉狀———任意点距各井中心处的距离，ｍ。

２基坑降水深度非稳定流计算方法：

１）潜水完整井：

犛狉，狋＝犎－ 犎２－

犙犾狀
２．２５犪狋

狀

狉１
２·狉２

２…狉狀槡
２

２π槡 犽
（７．３．６ ３）

２）承压完整井：

犛狉，狋＝

犙犾狀
２．２５犪狋

狀

狉１
２·狉２

２…狉狀槡
２

４π犽犕
（７．３．６ ４）

式中 犛狉，狋———任意时间任意点处的地下水位降深，ｍ；

犪———含水层的导水系数，ｍ２／ｄ；

狋———抽水时间，ｄ。

３对水文地质条件和基坑形状复杂的工程，可采用数值法计

算降水深度，并对降水方案进行优化。

７３７　当采用井点或辐射井技术进行降水，井点、辐射井的总

出水量大于基坑出水量一倍以上时，可不进行基坑降水水位预

测。

７３８　当基坑开挖遇多层含水层时，宜分层进行计算，位于基

底之上的含水层出水量按疏干 （ｓ＝Ｈ）考虑。

７３９　深大基坑除按计算布设降水井外，宜视情况在基坑内布

设一定数量的渗井或抽水井，当含水层位于基底以上且含水层渗

透性较差时可在周边抽水井之间布设一定数量的渗井。

７３１０　采用渗井降水工程，除渗井引渗能力满足基坑实际出水

量外，尚应确定下部含水层水位上升值满足基坑开挖要求。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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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含水层水位上升较高时，可采用抽渗结合的方法。利用渗井时

应避免上层水导入下层水造成下层水水质的不良变化。

７３１１　在降水漏斗范围内因降水引起的地层沉降量可按分层总

和法计算评价。

７３１２　真空井点结构和施工应符合下列技术要求：

１滤管直径可采用３８～１１０ｍｍ的金属管，管壁上渗水孔直

径为１２～１８ｍｍ，呈梅花状排列，孔隙率应大于１５％；管壁外应

设两层滤网，内层滤网宜采用３０～８０目的金属网或尼龙网，外

层滤网宜采用３～１０目的金属网或尼龙网；管壁与滤网间应采用

金属丝绕成螺旋形隔开，滤网外应再绕一层粗金属丝；

２当一级井点降水不满足降水深度要求时，亦可采用多级井

点降水方法；

３井点管的设置可采用射水法、钻孔法和冲孔法成孔，井孔

直径不宜大于３００ｍｍ，孔深宜比滤管底深０．５～１．０ｍ。成孔后

应冲洗钻孔，稀释泥浆。在井管与孔壁间及时用洁净中粗砂填灌

密实均匀，投入滤料的数量应大于计算值的８５％。用高压水反

冲洗后，再进行黏土封孔。黏土封孔厚度应不小于１ｍ；

４井点使用前，应进行试抽水，当确认无漏水、漏气等异常

现象后，应保证连续不断抽水；

５在抽水过程中应定时观测水量、水位、真空度，并应使真

空度保持在５５ｋＰａ以上。

７３１３　喷射井点的结构及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井点的外管直径宜为７３～１０８ｍｍ，内管直径为５０～

７３ｍｍ，过滤器直径为８９～１２７ｍｍ，井孔直径不宜大于６００ｍｍ，

孔深应比滤管底深１ｍ以上。过滤器的结构与真空井点相同。喷

射器混合室直径可取１４ｍｍ，喷嘴直径可取６．５ｍｍ，工作水箱

不应小于１０ｍ３；

２工作水泵可采用多级泵，水压宜大于０．７５ＭＰ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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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井孔的施工与井管的设置方法与真空井点相同；

４井点使用时，正常工作水压力宜为０．２５Ｈ （Ｈ 为扬程）；

正常工作水流量宜取单井排水量。

７３１４　管井结构及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管井施工应根据地层条件选用冲击钻、螺旋钻、回转钻或

反循环等方法钻进；

２管井成孔直径宜选择６００～７００ｍｍ。管井井管直径应根据

含水层的富水性及水泵性能选取，且井管外径不宜小于２００ｍｍ，

井管内径宜大于水泵外径５０ｍｍ；

３沉砂管长度不宜小于１ｍ；

４管井过滤管、砾料、泥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供水管井

技术规范》ＧＢ５０２９６的规定；

５管井成孔宜用干孔或清水钻进。若采用泥浆护壁管井，成

井后必须及时充分洗井，保持管井与含水层的畅通。

７３１５　渗井结构及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渗井施工宜采用螺旋钻、工程钻成孔，对易缩易塌地层可

用套管法成孔。宜清水钻进；

２渗井成孔直径宜选择２００～５００ｍｍ，可直接填入洗净的

砂、砾或砂砾混合料或置入无砂混凝土滤水管、钢筋笼、铁滤水

管等，并在井周填入适当砾料；

３渗井应进入下部含水层中不小于２．０ｍ。

７３１６　辐射井结构及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集水井施工宜采用沉井法或反循环钻机钻进，要求预留辐

射管位置并对应相应含水层；

２辐射管施工宜采用顶管机、水平钻机，也可采用千斤顶

法；

３辐射井直径宜大于２．０ｍ，以能满足井内辐射管施工为准；

辐射管的直径宜为５０～１５０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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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辐射井宜封底防止进水，且可随钻进抽排水；

７３１７　管井和辐射井抽水设备应选用深井泵或深井潜水泵，水

泵的出水量应根据地下水位降深和排水量大小选用，并应大于设

计值的２０％～３０％。水泵应置于设计深度，水泵吸水口应始终

保持在动水位以下。

７３１８　管井、辐射井等竣工后应进行单井试抽检查降水效果，

必要时应调整降水方案。降水初期和降水过程中，抽排水的含砂

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管井抽水半小时内含砂量小于１／１００００；

２管井正常运行时含砂量小于１／５００００；

３辐射井抽水半小时内含砂量小于１／２００００；

４辐射井正常运行时含砂量小于１／２０００００。

７４　截　水

７４１　采用截水必须查清场区及邻近场地的地层结构、水文地

质特征，了解地下水渗流规律，基坑出水量、截水帷幕内外的水

压力及坑底浮力，以此作为截水帷幕或封底底板厚度的设计依

据。

７４２　落底式竖向截水帷幕应插入下卧不透水层，其插入深度

宜不小于２～３ｍ或按下式计算：

犾＝０．２犺狑－０．５犫

式中 犾———帷幕插入不透水层的深度，ｍ；

犺狑———作用水头，ｍ；

犫———帷幕厚度，ｍ。

７４３　当地下含水层渗透性较强，厚度较大时，可采用悬挂式

竖向截水与坑内井点降水相结合或采用悬挂式竖向截水与水平封

底相结合的方案。

７４４　截水帷幕插入弱透水地层中时，应进行基底渗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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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起验算。如果符合要求，坑外可不布设降水井，坑内需根据类

似工程经验布设降水井以控制地下水在基底以下。否则，坑外宜

按降水设计计算结果布设降水井或坑内布设降压井，降水井或降

压井结构可按本规程第７．３．１４条要求设置。

７４５　截水帷幕施工方法、工艺和机具的选择应根据场地工程

地质、水文地质及施工条件等综合确定。

７５　回　灌

７５１　当施工降水影响区域已有建筑物、构筑物和地下管线对

地面沉降有严格要求和施工降水对地下水资源有较大影响时，可

考虑回灌。回灌可采用管井、砂井、砂沟等。

７５２　回灌井 （砂井、砂沟）与降水井的距离可根据计算和当

地经验确定。回灌井的间距应与降水井点相适应。同层回灌的回

灌井与降水井的距离不宜小于６ｍ。

７５３　为保护已有建筑物、构筑物和地下管线设置的回灌井，

其间距应根据降水井的间距和被保护物的平面位置确定。

７５４　同层回灌时回灌井宜进入稳定水面下ｌｍ，且位于渗透性

较好的土层中，过滤器的长度应大于降水井过滤器的长度。

７５５　异层回灌可在场区内进行。回灌井的数量、直径、回灌

方式可根据场区水文地质条件和基坑出水量综合确定。回灌井的

结构和施工可参照本规程第７．３．１４条。

７５６　回灌井的灌砂量应取井孔体积的９５％，填料宜采用含泥

量不大于３％、不均匀系数在３～５之间的纯净中粗砂。

７５７　回灌用水必须是清洁水，回灌设施应经常检查，防止堵

塞。为保护已有建筑物、构筑物和地下管线进行的回灌，在回灌

井的附近应设置水位观测孔，并根据水位观测孔观测的水位变化

调节回灌水量。为保护地下水资源进行的回灌，回灌井应定期进

行回扬，以保证回灌井的高效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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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５８　根据工程环境的要求，回灌水量可通过水位观测孔中水

位变化进行控制和调节，不宜超过原水位标高。

７６　监　测

７６１　应定时测量地下水位，及时掌握地下水位的变化；

７６２　临近基坑的建筑物及各类地下管线应设置沉降观测点，

定时观测其沉降，掌握沉降量及变化趋势；

７６３　在基坑中心或群井干扰最小处及基坑四周，应布设一定

数量的观测孔，定时测定地下水位，掌握基坑内、外地下水位的

变化；

７６４　降水运行期间，应定期测量抽排水的含砂量。

７６５　降水运行期间，宜定时量测排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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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犃　基坑支护设计文件内容

犃０１　基坑支护设计文件应包括下列内容：

１工程概况；

２周边环境条件；

３工程地质及水文地质条件；

４设计方案选择；

５支护结构设计；

６地下水控制设计；

７基坑支护施工与质量控制要点；

８监控方案与应急预案；

９计算书；

１０施工图。

犃０２　基坑工程概况部分应明确下列内容：

１基坑周长、面积、开挖深度、设计使用年限；

２±０．００标高、自然地面标高及其相互关系。

犃０３　基坑周边环境条件部分应明确下列内容：

１邻近建 （构）筑物、道路及地下管线与基坑的位置关系；

２邻近建 （构）筑物的工程重要性、层数、结构型式、基

础型式、基础埋深、建设及竣工时间、结构完好情况及使用状

况；

３邻近道路的重要性、交通负载量、道路特征、使用情况；

４地下管线 （包括供水、排水、燃气、热力、供电、通信、

消防等）的重要性、特征、埋置深度、走向、使用情况；

５环境平面图应标注与基坑之间的平面关系及尺寸；条件复

杂时，还应画剖面图并标注剖切线及剖面号；剖面图应标注邻近

建 （构）筑物的埋深、地下管线的用途、材质、规格尺寸、埋深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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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０４　工程地质及水文地质条件部分应明确下列内容：

１与基坑有关的地层描述，包括岩性类别、厚度、工程地质

特征等；

２含水层的类型，含水层的厚度及顶、底板标高，含水层的

富水性、渗透性、补给与排泄条件，各含水层之间的水力联系，

地下水位标高及动态变化；

３地层简单且分布稳定时，可绘制一个概化剖面；对于地层

变化较大的场地，宜沿基坑周边绘制地层展开剖面图。图中标明

基坑支护设计所需的各有关地层物理力学性质参数如：γ、сｋ、

φｋ、ｋ等。

犃０５　设计方案应明确下列内容：

１分析工程地质特征，指明应重点注意的地层；

２分析地下水特征，明确需进行降水或止水控制的含水层；

３分析基坑周边环境特征，预测基坑工程对环境的影响，明

确需保护的邻近建 （构）筑物、管线、道路等，提出相应的保护

措施；

４结合上述分析，划分基坑安全等级；基坑周边条件差异较

大者，应分段划分其安全等级，各分段可采用不同的支护方式；

５根据上述分析，提出可行的支护和地下水控制设计方案。

犃０６　常见支护结构型式的设计内容应包括：

１排桩支护：桩型、桩径、桩间距、桩长、嵌固深度及桩顶

标高；桩身混凝土强度等级及配筋情况；冠梁的截面尺寸、配筋

及顶面标高；

２锚杆：锚杆直径、自由段、锚固段及锚杆总长；锚杆间

距、倾角、标高及数量；锚杆杆体材质、注浆材料及其强度等

级，锚杆与连梁或压板的连接；锚杆轴向拉力设计值、锁定

值；

３土钉墙：边坡开挖坡率，各层土钉的设置标高，水平、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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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间距；各层土钉直径、长度、倾角、杆体材料规格、注浆材料

及其强度等级；面层钢筋网、加强筋、混凝土强度、厚度、土钉

与面层的连接方式等。

犃０７　地下水控制设计内容应包括下列内容：

１基坑降水设计：包括降水方法、基坑涌水量、井间距、数

量及井位、井径、井深、过滤网、滤料；降水维持时间；地下水

位、出水含砂量监测；地面沉降的估算、及其对周边环境影响的

评价、相应的保护措施；降水设备及连接管线；坑内降水时，降

水井与地下室底板的连接方式及防渗处理措施、降水结束后的封

井要求等；

２基坑截水设计：截水范围、方法及其工艺参数等。

犃０８　基坑支护施工与质量控制要点应包括下列内容：

１施工场地的硬化；

２地表水控制要求、地下水控制施工工艺及质量标准；

３土钉墙、护坡桩、锚杆等工艺流程及质量标准；

４土方开挖顺序及要求；

５材料质量及其控制措施；

６人员、机械设备的组织管理；

７季节性施工技术措施；

８需特殊处理的工序及注意事项。

犃０９　监控方案与应急预案应包括下列内容：

１监控方案：基坑支护结构及周边环境监测点平面布置图，

监控项目的监测方法，基准点、监测点的位置及埋设方式，监测

精度，变形控制值、报警值，监测周期及监测仪器设备的名称、

型号、精度等级，中间监测成果的提交时间和主要内容；

２应急预案：根据基坑周边环境、地质资料及支护结构特

点，对施工中可能发生的情况逐一加以分析说明，制定具体可行

的应急、抢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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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０１０　计算书应包括以下内容：

１基坑支护设计参数：基坑深度、地下水位深度、土钉墙放

坡角度、超载类型及超载值，基坑侧壁重要性系数等。

２基坑相关土层名称及其参数取值，如土层厚度γ、с犽、φ犽、

犽等，土压力计算模式，水土合算或水土分算。

３当采用计算软件计算时，应注明所采用的计算机软件名

称。

４计算结果应包括的内容：

排桩：桩径、桩间距、桩长及嵌固深度；最大弯矩及其位

置；最大位移及其位置；配筋量及配筋方式；支护结构受力简

图；

锚杆：自由段、锚固段长度；直径、倾角及杆体材料、数

量；受拉承载力设计值；

土钉墙：土钉位置及长度；水平向及垂直向间距、直径、倾

角及杆体材料及规格；土钉抗拉承载力设计值；土钉墙整体稳定

分析验算；必要时进行变形计算。

犃０１１　施工图应包括：

１设计说明：设计使用年限、周边环境设计条件及需要说明

的其他事项；

２基坑周边环境条件图：建 （构）筑物的平面分布、尺寸、

基底埋深、使用状况等。道路与基坑之间的平面关系、尺寸，地

下管线的用途、材质、管径尺寸、埋深等；

３基坑支护平面布置图：

支护桩平面布置，应标明桩的编号、桩径、桩间距及平面位

置，桩中心线与建筑物边轴线及基础承台或底板外边线的位置关

系；

锚杆平面布置标明锚杆编号、锚杆间距及平面位置；

土钉墙平面布置标明建筑物边轴线、基础边承台或底板边

４６

犇犅１１／４８９－２００７



线、基坑开挖上边线、下边线及其与建筑物边轴线的位置关系。

４基坑支护结构立面图：

排桩立面图标明排桩的布置、冠梁标高、冠梁与上部结构的

关系 （如土钉墙、砖墙）、锚杆布置及其标高等；

土钉墙立面图标明面层钢筋网、加强筋、土钉的间距及连接

方式。

５基坑支护结构剖面图及局部大样图：

基坑支护结构剖面图应标明自然地面标高、槽底标高、桩顶

桩底标高、周围建构筑物管线等情况。支护桩的竖向、横向截面

配筋图，配筋图应标明配筋数量、钢筋布置形式、钢筋规格、级

别、保护层厚度等，非对称配筋时应在配筋图上明确标示方向；

冠梁施工图包括梁的截面尺寸、梁顶标高，混凝土强度及配

筋图等；

人工挖孔桩应提交护壁设计施工图。当采用钢筋混凝土护壁

时，应标明混凝土强度等级及配筋；

锚杆剖面详图标明锚杆设置标高，锚杆自由段、锚固段长度

及总长，锚杆直径、倾角及杆体材料、数量，锚杆与连梁或压板

的连接等；

锚杆施工说明应对锚杆浆体材料、配比、浆体设计强度、注

浆压力及受拉承载力设计值等加以说明；对锚杆的基本试验及验

收提出具体要求；

土钉墙剖面图标明自然地面标高，边坡开挖坡率，各层土钉

设置标高，各层土钉直径、长度、倾角、杆体材质及面层混凝土

强度、厚度等；

土钉与面板连接大样图应采用可靠的连接构造形式，依据土

钉受力大小，土钉与加强筋宜采用 “ ”字型或 “Ｌ”型焊接，

或其它可靠连接形式。

土钉墙施工说明应对土钉浆体材料、配比、浆体设计强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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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说明。

６基坑降水平面布置图：标明井的类型、编号、井间距、排

水系统及供电系统布设等；

７降水井、观测井构造大样图：降水井及观测井结构图标明

井的直径，实管、滤水管的长度，井的深度，滤料，过滤网，膨

润土的回填深度和标高；

８基坑监测点布置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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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犅　关于深基坑工程

方案审查的有关规定

犅０１　北京市工程建设标准 （ＤＢＪ０１－８０－２００３）《建筑工程施

工技术管理规程》规定：

１０３５　基坑支护施工组织设计 （施工方案）的管理应满足以下

要求：

１基坑支护施工组织设计 （或施工方案）必须由具有一定设

计能力和施工经验、具有中级职称以上的工程技术人员承担，并

应通过注册土木工程师 （岩土）审核。

２基坑支护施工组织设计 （施工方案）实行分级审查。凡未

经审查或经审查不合格的基坑支护施工组织设计 （施工方案）不

得交付施工。

３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基坑支护施工组织设计 （施工方

案）由设计单位技术负责人或分管负责人审查，并填写 《基坑支

护设计文件审查表》，对基坑支护设计的安全性负审查责任。

ａ基坑深度小于 （含）１０ｍ；

ｂ基坑开挖深度内无地下水，或有地下水但施工降水对基坑

周边建筑物、道路、重要的地下管线电缆等设施无重大影响；

ｃ基坑开挖深度主要影响区范围内无建筑物、道路、重要的

地下管线电缆等设施。

４不符合上述条件的，其基坑支护施工组织设计 （施工方

案）由建设单位组织专家组 （或委托专业机构）审查，专家组成

员应具有高级工程师职称或注册岩土工程师资格，人数不得少于

５人，且注册岩土工程师不少于１／２。并填写 《基坑支护设计文

件审查表》，对基坑支护设计的安全性负审查责任。

５审查材料包括下列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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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岩土工程勘察报告；

ｂ基坑开挖深度范围内建 （构）筑物、道路、地上、地下管

线电缆等资料；

ｃ拟建建筑物基础平面图等资料；

ｄ基坑支护施工组织设计或施工方案；

ｅ计算书和图纸。

６基坑支护施工组织设计 （或施工方案）审查内容应包括以

下方面：

ａ支护结构设计内容、承载力计算及变形验算是否符合国家

有关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和规范，采取的技术安全措施是否有

效；

ｂ是否确保基础施工安全及基坑周边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是

否损害公利益。

犅０２　建设部建质 〔２００４〕２１３号文印发 《危险性较大工

程安全专项施工方案编制及专家论证审查办法》有关规定：

第五条　建筑施工企业应当组织专家组进行论证审查的工程

（一）深基坑工程

开挖深度超过５ｍ （含５ｍ）或地下室三层以上 （含三层），

或深度虽未超过５ｍ （含５ｍ），但地质条件和周围环境及地下管

线极其复杂的工程。

（二）地下暗挖工程

地下暗挖及遇有溶洞、暗河、瓦斯、岩爆、涌泥、断层等地

质复杂的隧道工程。

（三）高大模板工程

水平混凝土构件模板支撑系统高度超过８ｍ，或跨度超过

１８ｍ，施工总荷载大于１０ｋＮ／ｍ２，或集中线荷载大于１５ｋＮ／ｍ

的模板支撑系统。

（四）３０ｍ及以上高空作业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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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江、大河中深水作业的工程

（六）城市房屋拆除爆破和其它土石方爆破工程

第六条　专家论证审查

（一）建筑施工企业应当组织不少于５人的专家组，对已编

制的安全专项施工方案进行论证审查。

（二）安全专项施工方案专家组必须提出书面论证审查报告，

施工企业应根据论证审查报告进行完善，施工企业技术负责人、

总监理工程师签字后，方可实施。

（三）专家组书面论证审查报告应作为安全专项施工方案的

附件，在实施过程中，施工企业应严格按照安全专项方案组织施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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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犆　基坑支护设计文件审查表

基坑支护设计文件审查表

　审查时间：２０　年　月　日　 表１：审查结论表

委托单位

工程名称

工程地址

支护类型 支护面积 　　　ｍ２ 基坑深度 　　　　ｍ

审查结论 通过　□ 经修改通过　□ 不通过　□

修

　
　
改

　
　
意

　
　
见

审查人员
审查负责人或

专家组组长

审查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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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说明

北京地区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编制机构：

编制领导小组：刘小军　卫　明　陈国义

编制顾问小组：黄熙龄　刘金砺　张在明　袁炳麟　黄志仑

常士骠　顾宝和　丁金粟　黄　强

主要编制单位：中国土木工程学会

北京市勘察设计研究院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北京城建科技促进会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北京市机械施工有限公司

北京建材地质工程公司

中基发展建设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航勘察设计研究院

建设综合勘察研究设计院

主　编：张　雁　沈小克

副主编：杨　斌　周与诚

主要编制人员（排名不分先后）：

杨素春　李　虹　秦四清　孙保卫

何世鸣　杨生贵　汪一帆　徐教宇

王建明　杨俊峰　李耀刚　王秀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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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地方标准

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

犜犲犮犺狀犻犮犪犾狊狆犲犮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狅犳狉犲狋犪犻狀犻狀犵犪狀犱

狆狉狅狋犲犮狋犻狀犵犳狅狉犫狌犻犾犱犻狀犵犳狅狌狀犱犪狋犻狅狀犲狓犮犪狏犪狋犻狅狀

ＤＢ１１／４８９－２００７

条文说明

２００７　北　京

３７

犇犅１１／４８９－２００７



４７

犇犅１１／４８９－２００７



目　　次

１　总则 ７７!!!!!!!!!!!!!!!!!!!!!!!

３　基本规定 ７９!!!!!!!!!!!!!!!!!!!!!

３．１　设计原则 ７９!!!!!!!!!!!!!!!!!!

３．２　勘察要求 ８１!!!!!!!!!!!!!!!!!!

３．３　支护结构选型 ８２!!!!!!!!!!!!!!!!

３．４　水平荷载 ８４!!!!!!!!!!!!!!!!!!

３．５　被动土压力计算 １０３!!!!!!!!!!!!!!

３．７　基坑开挖 １０４!!!!!!!!!!!!!!!!!

３．８　开挖监控 １０４!!!!!!!!!!!!!!!!!

４　放坡 １０６!!!!!!!!!!!!!!!!!!!!!!

４．１　一般规定 １０６!!!!!!!!!!!!!!!!!

４．２　设计 １０７!!!!!!!!!!!!!!!!!!!

４．３　稳定性验算 １０８!!!!!!!!!!!!!!!!

４．４　施工 １０８!!!!!!!!!!!!!!!!!!!

５　排桩、地下连续墙 １０９!!!!!!!!!!!!!!!!

５．１　嵌固深度计算 １０９!!!!!!!!!!!!!!!

５．２　结构内力和位移计算 １１１!!!!!!!!!!!!

５．３　截面承载力计算 １１２!!!!!!!!!!!!!!

５．４　锚杆计算 １１２!!!!!!!!!!!!!!!!!

５．５　构造要求 １１４!!!!!!!!!!!!!!!!!

５．６　施工 １１９!!!!!!!!!!!!!!!!!!!

５．７　质量检测 １２１!!!!!!!!!!!!!!!!!

６　土钉墙 １２３!!!!!!!!!!!!!!!!!!!!!

６．１　一般规定 １２３!!!!!!!!!!!!!!!!!

６．２　设计 １２３!!!!!!!!!!!!!!!!!!!

６．３　施工 １２５!!!!!!!!!!!!!!!!!!!

５７

犇犅１１／４８９－２００７



６．４　质量检验与监测 １２６!!!!!!!!!!!!!!

７　地下水控制 １２７!!!!!!!!!!!!!!!!!!!

７．１　一般规定 １２７!!!!!!!!!!!!!!!!!

７．２　集水明排 １２８!!!!!!!!!!!!!!!!!

７．３　降水 １２９!!!!!!!!!!!!!!!!!!!

７．４　截水 １３３!!!!!!!!!!!!!!!!!!!

７．５　回灌 １３３!!!!!!!!!!!!!!!!!!!

７．６　监测 １３４!!!!!!!!!!!!!!!!!!!

６７

犇犅１１／４８９－２００７



１　总　则

１０１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北京城市建设的高速发展，基坑工

程向深、大、难方向发展，基坑支护的重要性已愈显突出。同

时，由于基坑支护工程引发的工程安全问题也越来越引起重视。

目前，有关基坑支护的标准规范，如国标、行标虽有涉及，有的

甚至较为全面，但从北京地区多年的基坑工程实践来看，针对性

还不是太强，基坑工程安全事故时有发生，并呈上升趋势。为了

使北京地区建筑基坑支护的勘察、设计、施工和监控工作等做到

规范化，达到技术先进、经济合理，确保基坑边坡的稳定以及基

坑周围建筑物、道路及地下设施的安全，北京市建设委员会适时

地组织编制了本规程。

所谓技术先进，就是要求基坑支护工程的设计和施工要采用

先进的技术、先进的设计方法与施工工艺；经济合理，就是指在

保障基坑工程安全可靠和适用的条件下，做到造价低廉、省工省

时，综合经济效益最好；保护环境，就是要求基坑支护工程的设

计和施工要注意环境保护，包括工程建设期间的环境、水资源环

境等；基坑工程的安全性不仅要保障基坑边坡的稳定，不影响基

坑工程及地下结构的施工，同时要保证基坑周围建筑物、道路及

地下设施的安全。

１０２　本条主要阐明本规程的适用范围。对于其它非建筑基坑

工程，或本规程未作规定的其它支护方法，并非排除不可使用，

仍可参照使用。

１０３　本条主要明确了建筑基坑支护工程应考虑的主要因素及

对设计、施工与监控提出总的要求。强调设计与施工应充分了解

和掌握与基坑支护工程有关的资料数据与要求，考虑因地、因

时，做到精心勘查、合理设计、精心施工、严格监控。

１０４　明确在建筑基坑支护工程中所涉及的内容、在本规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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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明确规定的，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和北京地区地方标准的

相关规定。在本规程中已经明确的内容虽与国标及北京地区其它

标准中相关内容的规定不一致，但与国家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

文没有矛盾、或条文强制要求更严的，应照本规程的规定执行。

针对现行相关国标、行标及北京地区规范荷载效应及其组合

取值不一致的问题，同时考虑建筑基坑支护为临时性构筑物的特

点，在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ＧＢ５０００９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ＧＢ５００１０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００７ 《建筑地基基础设

计规范》相关规定的原则下，采用极限状态设计表达式进行设

计。除弯距设计值分项系数根据临时构筑物的特点进行适当调整

外，其它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及北京地区规范中的相关规定。

执行规定不一致时，从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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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基本规定

３１　设计原则

３１１　建筑基坑支护工程，一般情况下均为临时性构筑物。因

而本条明确除有特殊要求或为永久性支护结构，其设计对象均为

临时性的，其支护结构的控制目标应保证支护结构安全和正常使

用一年。并且，本规程所有条款，在没有特别注明时，均应以此

为控制目标。

３１２　本规程规定基坑支护结构设计采用极限状态设计方法。

对于支护结构构件承载力计算、支护结构整体稳定性计算，按承

载能力极限状态进行计算；对于支护结构水平位移计算，按正常

使用极限状态进行计算。

３１３　支护工程安全等级划分主要是为了在基坑支护工程设计、

施工、监控中根据基坑工程的不同条件及不同情况加以区分其重

要性而分别对待。本规程深基坑工程安全等级的划分主要考虑了

破坏后果及影响的严重性、基坑深度 （小于１０ｍ、１０～１５ｍ、大

于１５ｍ）、地质条件复杂程度 （复杂、比较复杂、简单）、地下水

控制对周边的影响程度 （影响严重、有一定影响、影响轻微）、

拟建建筑基坑边线与邻近既有建筑 （构）筑物或重要管线边缘净

距与其基础底距离基坑底相对距离比 （小于０．５、０．５～１．０、大

于１．０）（图３．１．３）工程复杂程度 （包括基坑工程及周边环境条

件）等综合确定，并分为三个等级。可根据基坑侧壁不同情况确

定的安全等级选用侧壁重要性系数并分别进行基坑各侧壁支护设

计。当基坑支护采用内支撑支护形式时，应采用侧壁重要性系数

大的进行设计。如果邻近建 （构）筑物为价值不高的、待拆除的

或临时性的，管线为非重要干线，一旦破坏没有危险且易于修

复，尽管离基坑较近，其α值可提高一个范围值；但对变形特别

敏感的邻近建 （构）筑物或重点保护的古建筑物等有特殊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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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构）筑物、当基坑侧壁安全等级为二级或三级时，应提高一

级安全等级；当基础 （包括地基经ＣＦＧ桩复合地基处理）或桩

基础桩端埋深大于基坑开挖深度时，由于情况较为复杂，应根据

基础距基坑底的相对距离、附加荷载大小，桩基础型式 （箱筏或

独立承台）以及上部结构对变形的敏感程度等因素综合确定犪值

范围及安全等级。

图３１３　相邻建筑基础与基坑相对关系示意图

３１４　本条强调了基坑支护设计、施工所需要的基本资料，特

别强调了３．１．４．３～３．１．４．６款对基坑支护设计、施工的重要性。

３１５　本条强调支护结构设计应考虑其结构水平变形、地下水

的变化对周边环境的水平及竖向变形的影响，从而根据允许的受

影响程度确定支护结构的水平变形控制限值。其限值应满足正常

使用要求或根据工程经验确定。当无明确的设计要求及工程经验

值时，根据北京地区经验，可按推荐值进行控制。

３１６　本条强调了地下水控制的原则，包括在施工期间的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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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控制原则。特别强调了降水设计应以对地下水资源和环境

影响最小为原则，符合可持续发展、保护地下水资源的国策。

３１７　本条规定了基坑支护设计应进行的计算和验算内容。

３１８　本条强调了质量检测和施工监控应是设计内容中不可忽

缺的内容。

３１９　本条强调了在基坑工程设计中应确认其计算工况、计算

参数等与实际工程相符，并在确认计算结果的可靠性后方可用于

设计。

３１１０　本条明确了基坑支护设计文件内容应符合的要求。

３２　勘察要求

３２１　根据主体结构的初勘阶段成果可对基坑支护提出支护方

案选择的建议。因此，本条对初勘不做专门规定，而只要求根据

初勘成果提出基坑支护方案的初步选择建议。

３２２　在详勘阶段所测取的工程地质资料是支护结构设计的基

本依据。因为主体结构详勘的目的主要是为主体结构设计提供依

据，因此部分工程的详勘报告有可能不能有效地满足基坑支护设

计的基本要求，此时应进行专门勘察。

３２３　基坑周边环境勘查有别于一般的岩土勘察，其调查对象

是基坑周围可能因基坑支护施工或基坑开挖导致失去平衡或引发

破坏的地上、地下既有结构物、设施等物体。基坑支护对基坑周

边１～２倍基坑深度范围内地上、地下物的保护十分重要，因此

应重点查明，为基坑支护设计提供依据。

３２４　深基坑建筑物的详细勘察，目前大多数是沿建筑物外轮

廓布置勘探工作，使基坑的设计和施工依据资料不充分。但对所

有工程都要求扩大勘察范围的可操作性不强，故本条规定了要求

扩大勘察范围的情况。

３２５　基坑支护结构设计重点考虑基坑边线及周边１～２倍基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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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范围内的地层条件，应重点查明。在北京地区，除应注意岩

土层的水平方向变化外，还应重点查明表层填土的变化。由于北

京地区有悠久的历史建设活动，人工堆积层的范围变化和厚度变

化可能非常大，而人工堆积层的空间分布及其工程特性对支护结

构的稳定性影响显著，所以应特别关注。

３２６　北京地区一般高层建筑的勘察多数可以满足基坑支护设

计的勘探深度要求。但当遇有地下室埋深较大的建筑或纯地下建

筑物时，勘察的钻探孔深度有可能不能有效满足支护设计的要

求，所以本规程提出勘探深度的要求。

３２９　基坑工程设计计算时，计算指标、计算方法、安全度是

配套的，故土的抗剪强度试验方法应慎重选取。三轴试验受力明

确，又可控制排水条件，但取样和试验难度较大，因此不排除在

有经验地区作直剪试验。由于在设计计算时，有的用总应力法，

有的用有效应力法，所以试验的排水条件应与计算方法一致。当

设计者采用有效应力计算时，可作三轴不排水剪并测量孔隙水压

力。

３２１０　对地下水作用的正确认识分析及其相关问题的妥当处理

是支护结构设计成功的重要的基本条件，也是支护结构侧向荷载

计算的重要指标。因此，应认真查明地下水的性质和特性，并对

地下水可能影响周边环境的潜在问题提出相应的治理措施建议，

作为设计参考。

３２１１　在获得岩土及周边环境有关资料的基础上，基坑工程勘

察报告应提供支护结构的设计、施工、监测及信息施工的有关建

议，作为设计、施工参考。

３３　支护结构选型

３３１　本条根据北京地区深基坑工程实践经验及常用支护结构

型式，规定了适用条件。其中采用单一土钉墙支护，规定使用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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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不得超过１０ｍ，其安全等级保持与现行行标的一致。但根据北

京地区经验，本条明确当与预应力锚杆、排桩、地下连续墙等组

合使用时，可突破此深度限制及安全等级限制。

３３２　本条明确在支护结构选型时应考虑结构的空间效应和受

力特点，采用有利支护结构材料受力特性的型式，优化设计。

３３３、３４９　本条主要针对北京地区经常选用基坑上部采用放

坡或土钉墙、下部采用排桩或地下连续墙的组合支护型式，在实

际设计中往往不考虑桩 （墙）顶部以上土体与桩 （墙）支护结构

间的相互影响而导致计算中低估上部土体对桩 （墙）支护结构的

作用效应、使计算结果偏于不安全。如将土钉墙部分的土层重力

按作用在桩墙顶面的分布荷载考虑并按朗肯土压力方法计算作用

在桩墙上的水平荷载 （第３．４．９条第１款的方法），实际上是将

桩墙顶部以上的土压力人为的略去 （见图３．３．３）。通过不同基

坑深度的实例试算，当上部土钉墙支护高度ｈ１ 等于０．５ｈ时 （坡

度１∶０．２左右），第３．４．９条第２款的计算结果与第３．４．９条第

１款相比，土压力大５％～１５％，最大弯距大５％～２０％，第一

排锚杆 （锚杆设置在桩顶）拉力大２０％～６０％。安全储备随放

坡或土钉墙支护高度 （ｈ１）与基坑总深度的比值的增大而降低，

特别当放坡或土钉墙支护的高度 （ｈ１）大于基坑总深度的１／２

时，其降低幅度明显。因此，本条强调当放坡或土钉墙支护的高

度 （ｈ１）大于基坑总深度的１／２时，应考虑桩 （墙）顶部以上土

体与桩 （墙）支护结构间的相互影响并按第３．４．９条第２款的简

化方法计算，同时应严格控制桩 （墙）顶部的水平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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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３３　基坑上部采用土钉墙下部采用排桩或

地下连续墙时的土压力计算问题

３４　水平荷载

３４１　针对基坑支护一般为临时性的特点，本条对支护结构设

计时，所采用的荷载效应组合作了规定，其中对支护结构整体稳

定性计算、支护结构水平位移计算时的荷载效应组合作了特别规

定。

３４４　作用在支护结构上的水平荷载的计算是一个比较复杂的

问题，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如：土层分布随空间的变化只能靠有

限的勘查钻孔描述，土的抗剪强度指标取值的误差，地下水水压

力的作用和土的含水量的变化的影响，基坑开挖产生的土和支护

结构的变形所引起的土压力的重分布，地下构筑物对土压力的影

响等。目前，鉴于常用的经典朗肯土压力和库仑土压力理论都有

自身的适用条件及上述因素，提出应结合经验选择合理计算方

法。由于大多数情况下，朗肯土压力假定和适用范围与基坑支护

结构的条件较为接近，能用简单的公式进行分层土的土压力分布

的计算，因此，在国内采用的较多并积累了一定的工程应用经

验，本规程专门规定了朗肯土压力计算方法的要求。由于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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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的区别，对黏性土和无黏性土分别采用水土合算和水土分算

的计算公式，并对土的抗剪强度指标所用的试验方法作出规定。

３４６　支护结构外侧的附加荷载，包括周边建筑物荷载、地面

施工荷载、道路车辆荷载等，会对支护结构土压力一定产生作

用，特别是建筑物荷载对支护结构的作用明显。因各种附加竖向

荷载对土压力的影响不可忽略，本条给出了不同几何形状的分布

荷载产生的土层附加竖向应力的计算公式。这些计算公式都是简

化公式，虽存在一定误差，但基本上能满足工程应用。

３４８　当临近基坑的建筑物基础低于基坑底面时，且外墙距支

护结构净距犫小于犺×狋犵 （４５°－φ犽／２）时，有限宽度土体作用在

支护结构上任意点的水平荷载标准值犲犪犽可按本条规定的简化方

法计算。简化方法假定土体为刚塑性体、不考虑土体与墙体的摩

擦力、基于极限平衡原理推导如下：

１． 计算模型

当墙背光滑，坡顶水平时，朗肯与库仑土压力理论得到的主

动土压力计算时的剪切破坏角均为θ＝４５°＋φ／２，剪切破坏角是

个定值，与深度无关，如图３．４．８ １中Ａ所示。然而，当离基

坑侧壁一定距离有已有构筑物存在时，滑动土体的剪切破坏面不

能剪穿已有构筑物，此时朗肯与库仑土压力理论中的剪切破坏面

不成立，如图３．４．８ １中Ｂ所示。可以看出，由于已有构筑物

的存在，使滑动土体不再是经典土压力理论中描述的三角形滑动

体，而成为梯形体。因此不能够采用经典的朗肯或库仑土压力理

论计算有限土体产生的主动土压力，应采用有限土体土压力的计

算方法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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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４８ １　破坏模式分析

假设：１）土体为刚塑性体，不考虑土体与桩墙之间的摩擦

力；

２）已有构筑物埋深大于桩墙埋深。则对于图３．４．８ ２中Ｂ

所示的有限范围土体的情况，可以建立图３．４．８ ２所示的土体

受力计算模型。梯形滑动土体ａｂｃｄ沿滑面ａｂ向下滑动，在重力

犠、桩墙抗力犈犪、下部不动土体反力犚以及下部土体对上部土

体的黏结力犓 作用下，处于极限平衡状态。桩墙抗力犈犪 与主动

土压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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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４８ ２　主动土压力计算简图

２．基本方程

根据极限平衡原理，梯形滑动土体ａｂｃｄ每延米土体的总重

犠 为

犠＝γ犫 （狕－
犫
２
狋犵θ） （１）

剪切破坏面下部不动土体对上部土体的黏结力犓 为

犓＝
犫犮
犮狅狊θ

（２）

犠 垂直向下，犓 与滑动面平行且向斜上方。犚 为滑面下方

不动土体对ａｂｃｄ滑体的反力，此反力与土体内摩擦角φ有关，

大小未知，方向已知，犚的方向与滑动面的法线成φ 角。将犓

分解为垂直方向与水平方向的力，因滑体ａｂｃｄ处于平衡状态，

则垂直方向力 （犠 与犓 垂直分量），水平方向力 （犈犪 与犓 水平

向分量）与犚三力共点，即可形成图３．４．８ ２中Ｂ所示封闭力

三角形。则主动土压力合力犈犪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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犈犪＝ γ犫 （狕－
犫
２
狋犵θ）－犫犮狋犵［ ］θ狋犵 （θ－φ）－犫犮 （３）

主动土压力强度犲犪 微分表达式为

犲犪＝
犱犈犪
犱狕

（４）

式中，γ———土的重度，ｋＮ／ｍ
３；

犫———已有构筑物距基坑的距离，即有限土体宽度，ｍ；

狕———计算点深度，ｍ；

θ———滑动破坏面与水平面的夹角，°；

φ———土的内摩擦角，°；

犮———土的黏聚力，ｋＰａ；

３．破坏面

极限平衡理论解土压力问题的关键在于确定破坏面。对于经

典的朗肯土压力理论与库仑土压力理论中三角形滑动体而言，按

照极限平衡理论导出的破坏面与深度无关，破坏面与水平面的夹

角始终为４５°＋φ／２ （主动土压力）。从式 （３）可以看出，对于

土体边界条件不同于经典理论的有限土体主动土压力犈犪 直接受

滑动破坏面θ的影响。

当深度狕一定时，犈犪 为剪切破坏角θ的函数。按照极限平

衡理论，当犱犈犪／犱θ时，犈犪 取极值，即为主动土压力合力，并可

得真正剪切破坏角θ值。式 （３）对θ求导得

犱犈犪
犱θ
＝γ犫狕（１＋狋犵

２（θ－φ））－
１

２
γ犫

２（１＋狋犵
２
θ）狋犵（θ－φ）

－
１

２
γ犫

２（１＋狋犵
２（θ－φ））狋犵θ－犫犮（１＋狋犵

２
θ）狋犵（θ－φ）

－犫犮狋犵θ（１＋狋犵
２（θ－φ）） （５）

令
犱犈犪
犱θ
＝０，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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θ＝犪狉狋犵 ［
１

２ （γ犫狋犵φ＋２犮狋犵φ）
（－２γ犫－４犮＋２ （γ

２犫２＋４γ犫犮

＋４犮２＋２γ犫狕狋犵
３

φ＋２γ
２犫狕狋犵φ＋γ

２犫２狋犵
２

φ＋４γ犫犮狋犵
２

φ

＋４γ狕犮狋犵
３

φ＋４γ狕犮狋犵φ＋４犮
２狋犵

２

φ）
１
２）］ （６）

由式 （６）可以看出，由于已有构筑物的存在，使滑动土体剪

切破坏角θ不再是一般朗肯土压力理论所给出的定值４５°＋φ／２，

而是一个变量，它与土体物理力学性质、有限土体宽度以及深度

有关，其一般表达式为

θ＝犳 （φ，犫，狕，γ，犮） （７）

剪切破坏角θ与深度、土内摩擦角、土黏聚力及有限土体宽

度的关系如下各图所示。

图３４８ ３　θ与狕的关系　　图３４８ ４　θ与犫的关系

（γ＝２０犽犖／犿３；犮＝１５犽犘犪；φ＝２０°；犫＝３犿）　 （γ＝２０犽犖／犿３；犮＝１５犽犘犪；φ＝２０°；狕＝１０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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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４８ ５　θ与犮的关系　　图３４８ ６　θ与φ的关系

（γ＝２０犽犖／犿３；狕＝１０犿；φ＝２０°；犫＝３犿）　 （γ＝２０犽犖／犿３；狕＝１０犿；犮＝１５犽犘犪；狕＝３犿）

从图３．４．８ ３可以看出，随着深度的增加，剪切破坏角成

非线性增长。图３．４．８ ４、图３．４．８ ５则表明土黏聚力和有限

土体宽度与剪切破坏角均成负相关。图３．４．８ ６显示，随着土

内摩擦角的增大，剪切破坏角先是减小，随后增大。

总之，有限土体剪切破坏角是个不确定值，它与计算深度、

土内摩擦角、土黏聚力及有限土体宽度有密切关系。在进行有限

土体土压力计算时，必须考虑这些影响因素。

４．土压力强度

将 （６）式代入 （３）式，即可得到总主动土压力犈犪。θ随深

度狕的变化使得土压力强度犲犪 不再随深度线性分布，因此很难

求得式 （４）的表达式，即犱犈犪／犱狕的表达式。但可以采用差分

的形式表达

犲犪｜狕＝
狕
１
＋狕
２

２
＝
△犈犪

△狕
＝
犈犪｜狕＝狕２－犈犪｜狕＝狕１
狕２－狕１

（８）

然而，式 （８）只适合于滑动破坏土体为梯形的情况，如若

计算深度较小，有限土体宽度足够宽，剪切破坏土体为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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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仍然需采用经典的土压力理论进行土压力强度计算。

① 当狕≤犫狋犵 （４５°＋φ／２）时，剪切破坏面通过地面，此时

破坏模式与经典的土压力破坏模式相同，则依照朗肯理论进行计

算；

② 当狕＞犫狋犵 （４５°＋φ／２）时，桩墙后的剪切破坏土体为梯

形体 （如图３．４．８ １中Ｂ所示），此时先根据 （６）式计算剪切

破坏角，然后代入 （３）式，再依据 （８）式进行土压力强度计

算。

５．实例

前提条件：土重度γ＝２０犽犖／犿
３、土的黏聚力犆＝１０犽犘犪、

内摩擦角φ＝２０°；计算深度１５犿；有限土体宽度犫＝３犿。犫狋犵

（４５°＋φ／２）＝４．２８４犿

① 当狕≤４．２８４ｍ时 采用朗肯理论进行土压力强度计算。

② 当狕＞４．２８４ｍ 时，不同深度时的前切破坏角采用 （７）

式进行计算；总土压力用 （４）式子计算；土压力强度采用 （９）

式计算。计算结果如下表。

　表１ 有限土体土压力计算结果

狕 （犿） θ （°） 犈犪 （犽犖） 犲犪 （犽犘犪）

５ ５２．３１１０５ ６１．５１３ ４０．８０４

６ ５５．９７７９８ １０２．３１７ ４６．０９２

７ ５８．９５７３６ １４８．４０９ ５０．７５８

８ ６１．４２１０８ １９９．１６７ ５４．９１３

９ ６３．４２６４３ ２５４．０８ ５８．６４５

１０ ６５．２０２６０ ３１２．７２５ ６２．０２１

１１ ６６．６９２２９ ３７４．７４６ ６５．０９６

１２ ６７．９５２７９ ４３９．８４２ ６７．９０７

１３ ６９．０９８７１ ５０７．７４９ ７０．４９６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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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狕 （犿） θ （°） 犈犪 （犽犖） 犲犪 （犽犘犪）

１４ ７０．０７２７４ ５７８．２４５ ７２．８８７

１５ ７０．９８９４７ ６５１．１３２ ７５．１０４

图３４８ ７　土压力强度分布

图中虚线为朗肯土压力计算结果，实线为采用上述方法计算

（简称ｎｅｗ方法）的结果。由图可知，分析得到的有限土体产生

的主动土压力计算值比朗肯土压力计算结果要小，采用常规的朗

肯土压力计算方法偏于安全。但上述分析计算方法较为烦琐，不

便于规程采用。编制组对上述两种方法、以及文献 ［１］、［２］方

法进行分析计算，经对比分析，本规程决定采用文献 ［１］建议

的简化方法。其中文献 ［１］方法在对θ求导 （公式 （５））中，

忽略了对狋犪狀θ求导，从而得到公式 （３．４．８ １）、 （３．４．８ ２）

（有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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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计算方法对比：

计算１

土重度γ＝２０犽犖／犿
３、土的黏聚力犆＝２０犽犘犪、内摩擦角φ＝

２０°；计算深度犎＝１５犿；

有限土体宽度ｂ＝０．１Ｈ

有限土体宽度ｂ＝０．２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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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土体宽度ｂ＝０．３Ｈ

有限土体宽度ｂ＝０．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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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土体宽度ｂ＝０．５Ｈ

有限土体宽度ｂ＝０．６Ｈ

有限土体宽度继续增加，ｎｅｗ方法、面积比、宽度比三种方

法土压力强度已经与朗肯土压力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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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２

土重度γ＝２０ｋＮ／ｍ
３、土的黏聚力犆＝０ｋＰａ、内摩擦角φ＝

３０°；计算深度犎＝１５ｍ；

有限土体宽度ｂ＝０．１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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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土体宽度ｂ＝０．２Ｈ

有限土体宽度ｂ＝０．３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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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土体宽度ｂ＝０．４Ｈ

有限土体宽度ｂ＝０．５Ｈ

有限土体宽度继续增加，ｎｅｗ方法、面积比、宽度比三种方

法土压力强度已经与朗肯土压力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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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３

土重度γ＝２０ｋＮ／ｍ
３、土的黏聚力Ｃ＝３０ｋＰａ、内摩擦角φ＝

１０°；计算深度 Ｈ＝１５ｍ；

有限土体宽度ｂ＝０．１Ｈ

９９

犇犅１１／４８９－２００７



有限土体宽度ｂ＝０．２Ｈ

有限土体宽度ｂ＝０．３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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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土体宽度ｂ＝０．４Ｈ

有限土体宽度ｂ＝０．５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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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土体宽度ｂ＝０．６Ｈ

有限土体宽度ｂ＝０．７Ｈ

有限土体宽度继续增加，ｎｅｗ方法、面积比、宽度比三种方

法土压力强度已经与朗肯土压力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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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朗肯方法即为朗肯土压力方法； ［１］方法即为文献 ［１］方法；

ｎｅｗ方法即为理论推导方法；面积比方法即取面积比为折减系数的方法；

宽度比方法即为取折减系数为有限土体宽度Ｂ与 Ｈ／ｔａｎ （４５°＋φ／２）比值

的方法。

［１］高印立． 有限土体土压力的计算探讨 ［Ｊ］．建筑科学，２０００，１６ （５）：５３～

５６

［２］何颐华等．双排护坡柱试验与计算的研究 ［Ｊ］．建筑结构学报．１９９６，１７

（２）：５８～６６

３５　被动土压力计算

３５１　支护结构的计算中，朗肯被动土压力是作为土对嵌固段

提供的抗力考虑的。朗肯被动土压力主要用于第５．１．１条和第

５．１．２条嵌固深度的计算，也用于第５．２．３条第３款安全等级为

三级的悬臂式和单层支点的结构计算。

按第５．２．３条规定，排桩和地下连续墙结构计算宜采用杆系

有限元弹性支点法，该方法的嵌固段抗力计算采用的是弹性应力

３０１

犇犅１１／４８９－２００７



应变关系的ｍ法，未涉及朗肯被动土压力。但是，按 ｍ法计算

的土的抗力不应超过朗肯被动土压力，否则土将进入塑性状态。

此时，朗肯被动土压力是作为 ｍ法计算土的抗力的上限值使用

的。

３７　基坑开挖

３７１、３７２　强调应根据支护结构设计要求和降排水要求确定

基坑开挖方案。并且，基坑开挖方案要求符合设计条件及要求。

３７３　本条规定了基坑开挖方案应包括的内容，特别强调应考

虑与支护结构型式相适应的开挖方式、开挖时间、开挖顺序、降

排水措施、监测方案以及对支护结构、周围建 （构）筑物、管线

需采取保护措施等的重要性。

３７４、３７５　强调基坑截排水、超堆荷载对基坑稳定与安全的

重要性与必要性。

３７６　本条强调土方开挖要遵照执行的原则，特别明确严禁超

挖。

３７７　本条特别强调应考虑冬季、雨季等气候影响因素对开挖

的影响。

３７８　本条强调了在土方开挖中，发生异常情况时，即发生与

原设计条件及设计工况等不符现象时，应立即停止开挖，并强调

因在查清原因和采取相应措施后，方可继续开挖施工。

３７９～３７１３　对基坑开挖、支护结构、工程桩和槽底的防护

及保护、肥槽回填施工质量提出了基本要求。

３８　开挖监控

３８１～３８６、３８９　主要对监控要求、监控内容、监测方法

及监测报告等提出了具体规定。

３８７　本条强调监控报警值、控制值应根据监测对象的有关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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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设计要求和工程经验等确定控制目标值。同时，应结合现场监

测成果的分析进行综合判定。

３８８　强调当监测数据超过报警值时应采取措施，包括预防措

施和应急处理事故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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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放　　坡

４１　一般规定

４１１　本条强调放坡的适用条件，重要的是土体本身应具有一

定自稳能力，又不受地下水影响，同时周边环境条件允许时，方

可采用放坡。

４１２　确定放坡坡度时，应综合考虑其安全性、经济性和可行

性，不同土层，不同坡高决定坡度的取值。下表适用于临时性边

坡，仅供参考，最终应通过整体稳定性验算确定。

土质边坡放坡坡度允许值

土的类别 密实度或状态
坡度容许值 （高宽比）

坡高在５ｍ以内 坡高５～１０ｍ

碎石土

密　实

中　密

稍　密

１∶０．３５～１∶０．５

１∶０．５～１∶０．７５

１∶０．７５～１∶１．００

１∶０．５～１∶０．７５

１∶０．７５～１∶１．００

１∶１．００～１∶１．２５

粉　土 Ｓｒ≤０．５ １∶１．００～１∶１．２５ １∶１．２５～１∶１．５０

粉质黏土

坚　硬

硬　塑

可　塑

１∶０．３３～１∶０．５

１∶１．００～１∶１．２５

１∶１．２５～１∶１．５０

黏性土

坚　硬

硬　塑

可　塑

１∶０．７５～１∶１．００

１∶０．８５～１∶１．２５

１∶１．００～１∶１．２５

１∶１．００～１∶１．２５

１∶１．２５～１∶１．５０

杂填土
中密或密实的

建筑垃圾
１∶０．７５～１∶１．００

砂　土
１∶１．００

（或自然休止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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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石边坡放坡坡度允许值

岩土类别 风化程度
坡度容许值 （高宽比）

坡高在８ｍ以内 坡高８～１５ｍ

硬质岩石

微风化

中等风化

强风化

１∶０．１０～１∶０．２０

１∶０．２０～１∶０．３５

１∶０．３５～１∶０．５０

１∶０．２０～１∶０．３５

１∶０．３５～１∶０．５０

１∶０．５０～１∶０．７５

软质岩石

微风化

中等风化

强风化

１∶０．３５～１∶０．５０

１∶０．５０～１∶０．７５

１∶０．７５～１∶１．００

１∶０．５０～１∶０．７５

１∶０．７５～１∶１．００

１∶１．００～１∶１．２５

４２　设　计

４２１　垂直边坡对地下水、侧壁土质条件及开挖施工要求较高，

无特殊要求尽量不采用垂直边坡。若采用垂直边坡时，首先应按

下式估算侧壁土体自然稳定的最大临界深度 Ｈｃ，以确定垂直边

坡的高度。

犎犮＝
２犆

γ 犓槡 犪

或犎犮＝
２犆

γ
狋犵 （４５°＋φ

２
） （１）

式中，犆为土的内聚力标准值 （ｋＰａ），γ为土的天然重度

（ｋＮ／ｍ３），Ｋａ为朗金主动土压力系数。应用上式时应注意：

１）坑壁由于吸水或失水等原因，一旦形成裂隙，公式不成

立；

２）基坑附近有超载时，应重新验算坑壁的稳定性。

４２２　对于深度大于５ｍ的土质边坡，整体稳定性较差，建议

采用分级放坡，中间加过渡平台，平台的宽度不小于０．５ｍ，以

提高整体稳定性。分级的高度可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及土层土性

而定，分级的坡度应根据分层土性而定，一般宜采用下缓上陡的

形式。

４２３　本条强调自然放坡可与其它支护型式结合起来综合选用。

如在开挖高度范围内，上部为较好的砂、黏性土层，可采用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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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小的土钉墙支护，下部为密实的卵石层，可采用较为经济、可

行的自然放坡即可。

４３　稳定性验算

４３２、４３３　对于土质边坡稳定分析计算，规程推荐采用考虑

平面问题的瑞典条分法是基于该方法计算简单、方便，工程应用

较为普及的原因。稳定系数应大于１．２是根据工程实践经验确定

的。当采用多级边坡时，应对每一级段边坡分别验算稳定性。

４４　施　工

４４１　本条特别强调土层中含水量的变化对边坡稳定性影响很

大，所以在施工中要做好外来水的疏排至关重要。

４４２　为防止由于土体裸露，使坡面土体风化而塌落，应对放

坡坡面采取保护处理。坡脚是最薄弱地方，往往被忽视，尤其在

基坑底周边设置的排水沟，对于砂性土层，很容易与水一起涌

出，造成坡脚失稳，所以建议排水沟应离开坡脚至少３００ｍｍ，

并做好防 “淤”处理。

４４３　本条强调基坑周边附加荷载的大小及距坑边距离，可直

接影响放坡土体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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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排桩、地下连续墙

５１　嵌固深度计算

５１１～５１３　排桩、地下连续墙结构计算时，嵌固段土的抗力

采用弹性地基梁方法计算较符合实际，但弹性地基梁方法是建立

在弹性材料基础上，当所取计算参数正确且限于弹性阶段时其结

果才会合理，而土体是弹塑性材料，弹性地基梁解的结果正确与

否取决于计算出的基坑内侧土抗力是否超过土的弹性界限。因

此，在采用弹性地基梁方法计算桩的嵌固段抗力时，可以用被动

土压力作为抗力限值，使计算出的弹性地基梁基坑内侧应力小于

或少量超过被动土压力的要求，并已此作为确定嵌固深度的基本

条件。

本规程采用ＪＧＪ１２０ ９９ 《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计算嵌

固深度的方法，同样将嵌固深度计算分为悬臂式、单支点、多支

点三种支护结构情况采用不同的计算公式。

图５１　极限状态嵌固深度系数图

根据ＪＧＪ１２０ ９９ 《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提供的资料，

对悬臂式支护结构当Ｃ＝０，φ为５°～４５°变化范围的各种极限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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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计算结果嵌固深度系数如图１，从图可见在极限状态下要求嵌

固深度大小的顺序依次是抗倾覆、抗滑移、整体稳定性、抗隆

起，而按本规程式 （５．１．１）抗倾覆要求确定的嵌固深度，基本

上都保证了其它各种验算所要求的安全系数。

对于单支点支护结构，由于结构的平衡是依靠锚杆或支撑形

成的支点及桩的嵌固段土抗力共同提供反力，必须具有足够的嵌

固深度以形成一定的反力保证结构稳定，采用了传统的等值梁法

确定嵌固深度，按式 （５．１．２ １）确定的嵌固深度值也大于整体

稳定及抗隆起的要求。

对于多支点支护结构，只要支点具有足够的承载力，结构在

水平方向不需要嵌固深度亦可平衡，除满足结构计算要求，嵌固

深度可由土体整体稳定控制。因此，规定了按ＪＧＪ１２０ ９９ 《建

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附录Ａ的整体稳定的圆弧滑动条分法确

定嵌固深度。该规定未考虑锚杆或支撑对土体整体稳定的有利作

用。

５１４　隆起破坏是基坑的另一种破坏形态。对桩墙支护结构，

即使支护结构自身很牢固，也可能会因桩墙嵌固深度过小，产生

基底土体的隆起而造成基坑的破坏。隆起破坏一般发生在软土地

层上，北京地区的土性相对较好，一般隆起稳定不起控制作用。

基坑的抗隆起稳定性主要与桩墙结构嵌固深度大小有关。通常情

况下，虽然按本规程要求确定嵌固深度的支护结构能满足抗隆起

要求，但作为一种破坏形态，在特定条件下抗隆起稳定验算还是

必要的。目前，各种文献介绍的抗隆起稳定验算公式较多，且方

法不统一。本规程采用了常见的以极限平衡理论为基础的

Ｐｒａｎｄｔｌ地基极限承载力方法得出的公式。为与ＧＢ５０００７ 《建筑

地基基础设计规范》中相关内容的安全系数取值相统一，同样取

为大于或等于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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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结构内力和位移计算

５２１　本规程对桩锚支护结构采用的是平面应力问题计算方法，

因此，当沿基坑的周边建筑物荷载、地层土性分布、基坑深度、

变形要求等设计条件不同时，应针对不同的基坑周边条件分别进

行设计计算，方能符合实际状况。本条强调了设计计算应对基坑

周边条件加以区分，不应按设计参数的平均值或任一剖面的数值

代表整体情况，如果取值不当，对有些部位会出现设计安全度不

足而造成危害。对已合理划分的计算剖面，规定取不利条件下的

计算参数，其目的也是为了保证同一剖面的各部位都能符合规程

要求的安全度。

５２２　支护结构分析应分工况计算，考虑实际分层开挖的不同

阶段支护结构的内力和变形情况。因为有时最大弯距、剪力或位

移，并不一定出现在开挖到基底时的最后工况。同理，当地下结

构施工过程中要求拆除锚杆，并用楼板结构替代锚杆的作用时，

锚杆拆除时的工况支护结构内力也有可能大于基坑开挖到基底时

的受力状况。

５２３　目前我国支护结构设计中常用的方法为弹性支点方法。

多年来的工程实践证明，当嵌固深度合理时，用弹性支点方法和

朗肯土压力理论确定支护结构内力及变形较为合理，已被大家普

遍接受，在正常设计条件下的工程实践检验是安全可靠的。但考

虑到传统的设计方法，悬臂式结构按极限平衡法及单层支点结构

按等值梁法的计算方法的简捷且可采用手算，本规程还是保留了

该计算方法。但因该方法无法计算支护结构位移，且对较复杂的

边界条件和约束条件会产生难以控制的计算误差，规定用该方法

计算仅限定在安全等级为三级的基坑中使用。

５２４　由于平面杆系有限元弹性支点法的具体要求在行业标准

ＪＧＪ１２０－９９ 《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已有明确规定，为避免

重复并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标准编制的要求，本条采用了引用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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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的写法。

５３　截面承载力计算

５３１　该条是将计算的结构内力标准值转换为设计值的规定。

系数１．２５是结构可靠度设计标准中荷载分项系数的体现。由于

满足荷载和荷载效应的线性关系，将荷载基本组合的永久荷载分

项系数放在荷载效应计算后相乘与在永久荷载标准值上相乘，其

计算结果是相同的。行业标准ＪＧＪ１２０ ９９ 《建筑基坑支护技术

规程》采用的是当时编制时的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要求的永久

荷载分项系数，即１．２５。但修订后的现行 ＧＢ５０００９ ２００１ 《建

筑结构荷载规范》为符合国家提高建筑结构可靠度标准的要求，

将永久荷载分项系数由１．２５调整为１．３５。由于基坑支护结构为

临时性结构，且该系数采用１．２５已广泛使用，本规范编制时仍

沿用现行ＪＧＪ１２０ ９９ 《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的取值，未进

行相应提高。另外，公式 （５．３．１ １）和 （５．３．１ ２）中增加了

弯矩折减系数η。并规定：当采用截水帷幕或悬臂式桩墙支护

时，η取０．９～１．０，其它情况η取０．８～１．０。其理由是考虑目

前北京地区的实际工程经验，对作为临时性的支护结构，对有经

验的地区和有充分了解的地层，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安全度的标

准。但实际设计时要慎用，并要求η值不能低于０．８。

５３２　该条规定对排桩、地下连续墙等混凝土结构，应符合现

行国家相关混凝土结构规范的设计规定。结构构件设计计算时，

执行相关规范，本规程不再另行规定。

５４　锚杆计算

５４１　式 （５．４．１）是将锚杆支点水平力标准值转变为锚杆轴向

力设计值的公式，式中系数１．２５的含义是永久荷载分项系数值。

５４２　 式 （５．４．２）是锚杆承载力极限状态下的设计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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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３　本条强调了锚固段与土之间的锚杆承载力设计值应通过

现场试验确定的取值原则，分别对不同基坑侧壁安全等级提出了

承载力的确定方法。表５．４．３给出的土体与锚固体极限摩阻力值

是早期的试验数据统计结果，是根据我国土层锚杆施工技术水平

以一次常压灌浆工艺为基础的统计值。由于我国各地区地层特性

差异较大，且施工水平参差不齐。对于二次高压灌浆工艺，根据

灌浆压力大小、二次高压灌浆方法 （普通二次高压灌浆和重复分

段高压灌浆）的不同，土体与锚固体极限黏结强度会不同程度上

有所提高。由于目前缺少北京地区近年实际工程锚杆极限承载力

试验的完整资料，所以未针对北京地区情况对该表数值进行修

改，而仍沿用相关资料中早期的统计数值。因此，使用该表数值

时应注意与实际摩阻力会有差别，并应根据经验和施工工艺的不

同合理使用。

锚杆抗力分项系数取１．３０是与传统安全系数法相配套的。

按本节规定进行锚杆设计，转换为安全系数法，对应于安全等级

一、二、三级，其安全系数分别大致相当于１．７８，１．６２，１．４６。

５４４　该条是对锚杆杆体强度的要求。当锚杆拉力确定后，锚

杆抗拔力除满足第５．４．２条由摩阻力控制的承载力要求外，还应

满足由杆体强度控制的承载力要求。杆体强度控制要求，也就是

杆件截面面积按ＧＢ５００１７ 《钢结构设计规范》中轴心受力构件

或ＧＢ５００１０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中正截面受拉承载力计算

的要求确定。

５４５　锚杆自由段长度是按基坑开挖到坑底工况时潜在滑移面

位置确定的，滑移面以内的土体是不稳定的，此范围内的锚杆段

对抗拔力不起作用，是非锚固段。非锚固段是客观存在的，不是

设计时可随意取值的。因此，锚杆自由段的范围应该应设在此滑

移面之外。通常此滑移面可按公式 （５．４．５）计算，滑移面与桩

墙结构的交点Ｏ取桩墙两侧主动土压力和被动土压力强度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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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力平衡点较为合理。自由段长度除满足按公式 （５．４．５）计

算的长度外，还应满足第５．５．１３条第１款不小于５ｍ 的规定。

自由段不小于５ｍ的要求，是为了使锚杆张拉锁定后减少锁定拉

力的损失，并使锚杆在正常工作状态下受力稳定的要求。

５４６　正常情况下，锚杆锁定后随基坑开挖和支护结构的进一

步变形，锚杆拉力相对与锁定拉力的增长不宜过大。为控制锚杆

工作状态下的拉力不超过承载力的设计要求，同时也要满足变形

控制的要求，取锁定拉力为锚杆承载力设计值的０．５０～０．６５。

５５　构造要求

５５１　桩锚支护体系在北京地区广泛采用，是安全可靠、技术

成熟、施工方便的支护形式。基坑开挖深度ｈ≤８ｍ采用排桩支

护的，多用悬臂结构；开挖深度ｈ在１２～２０ｍ的一般采用排桩

和锚杆，可在桩顶上设置土钉墙或砖砌挡土墙。

护坡桩直径一般多为６００"

、８００"

和１０００"

，护坡桩中

心距分别为１．２、１．６和２．０ｍ左右。本条规定护坡桩最大净间

距不宜大于６００～９００"

，一方面是充分利用北京地区相对于沿

海软土地区土质自稳能力较好、易于形成土拱效应的特点，一方

面也是基于实践中的经验和教训，要求充分注意不同季节、不同

地段、不同土质条件、不同的地下水条件或者降水效果等因素，

需要综合考虑。一般桩直径大时，净间距稍大；桩直径小时，净

间距小。老城区人工填土厚、基坑周边管道复杂、渗水严重的区

域，北京北部和东部地区地层上部细粒土层厚、降水效果稍差的

区域，排桩净间距不宜太大。黏性土其自稳能力和颗粒连接性状

较好的，可以取大值；相反，砂土地层较厚或较松散，应该取小

值。现有工程实践中也有采用大直径桩小间距的实例，通常是为

了配合采用高压喷射注浆帷幕的情况。

实践中也有采用小直径长螺旋钻机施工直径４００"

护坡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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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为保证护坡桩的施工质量，本条明确了最小桩径要求，不

建议采用人工洛阳铲施工更小直径桩的做法。

５５３　排桩混凝土标号、钢筋等级、钢筋保护层厚度等规定是

按照 《建筑桩基技术规范》等规范要求而制定的。排桩纵向钢筋

数量的规定，一方面考虑到北京地区基坑设计的实际情况，一方

面也考虑相关规范的要求而作出的。

５５４　现有护坡设计计算，桩顶和连续墙顶部冠梁一般按构造

要求设计，但是从提高排桩和地下连续墙的整体性看，冠梁的作

用不可忽视。尤其是首层锚杆设置在冠梁上时，冠梁兼作锚杆传

力结构，其设计应该通过计算决定。

基于实际工程中的做法和结构构造要求，规定了冠梁的截面

尺寸，并要求冠梁和排桩或连续墙的顶部连接要满足ＧＢ５００１０

－２００２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的要求。冠梁宽度不小于桩直

径，是为了保证排桩或地下连续墙竖向钢筋锚入冠梁后，保护层

厚度满足要求。对冠梁高度的规定是为了满足排桩或连续墙受力

主筋锚入其中的长度要求，一般护坡桩直径或连续墙厚度为６００

"

时，构造要求的冠梁高度为４００"

左右，桩直径或连续墙厚度

为８００"

时，冠梁高度为６００"

左右。混凝土强度等级不低于排

桩和连续墙的强度等级，一般采用Ｃ２５。

５５５　桩间土的防护措施一般采用喷射混凝土护面的方法，鉴

于目前北京地区的基坑工程的使用季节条件，基坑的使用要经历

雨季或者冬季，加之坑边不明地下水和场区施工和生活用水的影

响，设计和施工中均要求进行护面。本规程也给出了可以不做护

面的限值条件，可根据具体工程条件采用。采用高压喷射注浆帷

幕和排桩结合的情形自然也应属于此类。

含水层中设置泄水孔的做法在土钉墙的设计和施工中有明确

要求，排桩支护的桩间土的防护可按土钉墙一节中的有关要求采

用。桩间土在存在有外来渗水影响的情况下，也应该充分重视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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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以保证壁面的稳定，确保坑内作业的正常施工。

５５６　相对于排桩来说，地下连续墙支护结构在北京地区采用

不多。一方面是北京地区土层和地下水疏干条件较沿海软土地区

要好，地下水降低引起的地面沉降也易于控制，一方面也有施工

周期和工程造价的因素。北京地区采用地下连续墙较早的项目有

王府井宾馆、京广中心大厦、北京首都机场货场运路、中国银行

总部大厦等项目，近期有国家大剧院核心筒部位、ＬＧ大厦和财

源中心等项目。可以预计，随着城市建设开发的深入、相邻建

（构）物关系的日趋复杂、随着国家对地下水资源管理的加强、

随着规划建设中对红线管理的延伸，地下连续墙护坡结构在北京

建筑基坑支护中的运用将会越来越多。

考虑较常用的抓斗规格的适应性以及支护深度，连续墙的厚

度采用较多的是６００"

和８００"

。水利水电项目的薄壁抓斗施工

连续墙厚度可以为４００"

甚至更小，一般多用于单纯堤防和库区

的防渗之用，用于建筑基坑支护也有其实用价值，但是对于厚度

小于４００"

以下的地下连续墙来说，完全可以用排桩和高压喷射

注浆帷幕来代替，因此条文规定了最小厚度限制。

槽段划分与成槽施工工艺、土质条件、混凝土灌注方法等有

关。单纯的抓斗单次开槽宽度一般为２．６～２．８ｍ，前后两个单元

槽的长度就是６ｍ，如果结合采用两钻 （孔）配一抓或者三钻

（孔）配两抓，前后两个单元槽的长度就接近８．０ｍ。但在混凝土

灌注中，一般采用两根导管同时灌注，根据相关规范的要求，导

管之间的距离不超过３．０ｍ，导管距槽段端部不超过１．５ｍ，适宜

常规灌注方式的槽段长度一般在６．０ｍ左右。所以条文规定除考

虑槽壁的稳定和钢筋笼的起吊能力外，同时考虑成槽和混凝土灌

注的要求，明确槽段长度不大于８．０ｍ。

５５７　作为支护结构的连续墙，Ｃ２５等级的混凝土能满足隔水

和临时防渗的要求，兼作永久结构使用时，应以永久结构防渗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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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为主。

５５８　 纵向受力钢筋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规定为７０"

，是考

虑到连续墙施工比排桩要求高，钢筋骨架安装、就位更复杂、准

确定位相应较难而定。

５５９　 理论和实践都表明，连续墙的隔水和挡土的薄弱环节是

竖向接头的设计和施工。本条所指刚性和柔性接头型式是针对接

头材料性质和构造型式而言，钻凿式接头、钢质 （圆管或工字

钢）接头管、钢质Ｕ型接头箱、钢筋笼隔板等都属于刚性接头。

对于有防渗要求及墙段连接刚度要求的，应采用刚性接头。

５５１１　当地下连续墙兼作地下结构外墙时，为了传递结构荷载

（剪力、轴力和弯距），需要与结构底板、楼板、梁或墙体形成有

效连接，而需要在地下连续墙体内预埋或预留一些埋件。结构接

头的型式有：预埋钢筋、预埋钢板、预埋连接器 （接驳器）、预

留剪力槽、钻孔埋筋、钢筋对焊等。

预埋钢筋就是把连接钢筋事先固定在地下连续墙的钢筋笼

上，将其弯折在钢筋笼表面，用泡沫板等材料遮盖住，待基坑开

挖到相应位置时，将泡沫板和预埋点周围的混凝土凿除，露出预

埋钢筋并将其扳直。实践表明扳直钢筋时，直筋１６"

及其以下

的圆钢筋容易扳直，所以规范规定预埋钢筋采用 ＨＰＢ２３５级钢

筋。而直筋大于２２"

时，很难扳直，而且在常温弯折时会产生

裂缝，解决的办法是采用接驳器连接等方法。

５５１２　冠梁作为一般联系梁时，配筋按照构造要求配置。作为

锚杆传力结构时，应该根据受力要求进行设计计算，执行

ＧＢ５００１０ ２００２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５５１３　锚杆自由段长度应超出设计计算的潜在滑裂面，同时为

防止因自由段过短造成锚杆预应力施加后其弹性位移过小、一旦

安装误差和锚头松动形成较大的预应力损失，所以规定了最小的

自由段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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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资料和理论研究表明：锚杆受力时，沿锚固段全长的黏

结应力分布是不均匀变化的。受荷初期，黏结应力峰值在临近自

由段处，随着荷载增大，其峰值向锚杆深部转移，但其锚固段端

部的应力则会降低。根据有关锚杆荷载传递机制的研究结果表

明，锚杆锚固长度超过一定值后，其承载力随锚杆长度的提高不

是线性增长的，但北京地区实际工程中也有超过２０．０ｍ锚固段

的情形。鉴于试验测试资料的缺乏，本规范对上限值没有明确，

只规定了锚固段长度的下限。

定位支架设置的目的为了保证杆体居中，规定支架的距离不

超过２．０ｍ。

５５１４　锚杆设置是以排和列的群体形式出现的，如果其间距太

小，地层中的应力区重叠会引起应力叠加和锚杆位移增加，从而

影响锚杆抗拔力的有效发挥，即产生 “群锚效应”，所以本条规

定了最小排距和水平间距。实践中也有排距小于１．５ｍ的情况，

可以在施工中改变相邻锚杆的倾角以降低群锚效应。为了使锚杆

周围形成足够的土层接触应力，保证锚固效果，规范规定锚固体

上覆土层厚度不宜小于４．０ｍ。

锚杆的作用是提供对桩墙结构的水平拉力，理论上讲，其倾

角越小越好，但是倾角太小，会影响注浆和锚固效果；倾角越

大，水平拉力占锚杆抗拔力的总体比例越小，相应来说也就越不

经济，所以条文规定了适宜倾角的范围值。

５５１５　关于锚杆注浆材料强度等级的规定，国内规范有不同要

求。ＪＧＪ１２０ ９９ 《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规定锚杆锚固体强度

等级不宜低于 Ｍ１０，ＧＢ５０３３０－２００２ 《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

规定浆体材料２８天的无侧限抗压强度不应低于２５～３０ＭＰａ。锚

杆荷载传递和受力机制分析和试验结果表明：在土体对锚固体的

握裹、锚固体本身的材料性能及其对杆体的握裹、杆体本身的材

料性能等条件中，一般土体对锚固体的握裹是最薄弱的。本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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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了与ＪＧＪ１２０ ９９ 《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一致的规定。

５５１６　排桩之上设置砖砌挡土墙，有利于护坡桩施工时避开场

地原有旧基础、管线等地下障碍物的影响并降低工程造价。由于

上部砖墙易于拆除，有利于主体建筑结构施工完成后室外管线的

敷设。本规程结合北京地区工程实践经验，规定挡土墙高度不能

超过４ｍ，并按照砌体结构和混凝土结构的要求，给出了一般配

置要求，并明确挡土墙高度超过２．５ｍ时，应进行构造柱尺寸及

其配筋的验算。

５６　施　工

５６１　排桩的施工目前在北京地区常用的有泥浆护壁成孔 （反

循环、正循环、冲击钻及旋挖静态护壁）和长螺旋钻机成孔，少

数工程采用人工挖孔方法施工。尤其近年来发展起来的长螺旋钻

机成孔、管内泵送混凝土后插钢筋笼成桩的施工工艺应用极为广

泛，该方法的应用对成桩工艺是一个革命性的变革，在文明施

工、提高效率、确保质量、减少泥浆污染等方面都有不可比拟的

优势。

该工艺方法主要靠振动锤及传力管实现，振动锤常用的有

ＤＺ １５及 ＤＺ ２２，传力管刚度要高，常用直径为φ１３５～

３００ｍｍ。钢筋笼前端可以是 “Ｖ”型或 “Ｗ”型或其它易于插入

到设计深度的型式，确保下笼过程中前端不被冲开。

其工艺流程主要是：测放主要轴线及标高→放桩位→钻机就

位→钻进至设计标高→按规定速度边泵送砼边提拔钻杆至地表→

钢筋笼内穿入传力管→插入钢筋笼→拔出传力管→移位施工下一

根桩。

其中保护层垫块沿笼纵向至少每４ｍ设一组，每组不少于４

块，确保钢筋笼居中，保证保护层厚度及桩垂直度。

钢筋笼入孔时，应对准孔位，缓慢轻放，避免碰撞孔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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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笼过程中如遇阻力，不得强行下入，应查明原因后继续下

笼。

如采用人工挖孔或旋挖钻机成孔施工，应严格按ＤＢＪ／Ｔ０１－

２６－２００３《建筑安装分项工程施工工艺规程》认真执行，确保安

全、质量。

５６２　地下连续墙的施工，应考虑对周围环境的保护要求，主

要内容有：

１成槽及基坑开挖过程中对邻近建筑物、构筑物和地下管线

的影响。

２施工过程中噪声、振动以及废气泥浆等对居民和市容的影

响。

槽段开挖前应沿地下连续墙墙面两侧构筑导墙。导墙多采用

现浇钢筋混凝土结构。导墙应筑于坚实的地层上，背后需要回填

时，应用黏性土分层夯实，必要时可填筑素混凝土，不得漏浆。

导墙应及时加设墙间支撑。现浇混凝土达到设计强度前，重型施

工机械设备不得在导墙附近停置或作业。

地下连续墙成槽时应加强观测，防止槽壁失稳塌落。在可能

漏失泥浆的土层中施工时，应适当提高泥浆黏度并备好堵漏材

料，当坍塌严重时，应及时回填并重新成槽。

泥浆拌制，宜选用膨润土，使用前应取样进行配比试验。新

鲜泥浆应存放２４ｈ以上或添加分散剂，使膨润土或黏土充分水化

后方可使用。

５６４　由于地层条件或施工条件的限制，有时钻孔位置不能完

全按设计要求布置，这就难免使孔位有适当的偏差，但为了确保

锚杆的整体作用，规范中对锚杆孔位误差作了规定。

水泥砂浆或纯水泥浆的配合比直接影响着注浆体的强度、密

实性和施工的顺利进行。水灰比太小，可注性差，易堵管，影响

注浆作业的正常进行；水灰比太大，浆液易离析，注浆体密实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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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易保证，硬化过程中易收缩，将影响锚固效果。本规范给出的

水灰比能满足一般注浆的要求。

二次高压注浆 （以北京地铁支护工程为例）主要是劈裂一次

灌浆形成的结石体，并向周围土体渗透、挤压、扩散。若一次注

浆的浆液尚未形成一定强度的结石体时即进行二次高压注浆，难

以实现二次高压注浆效果；若在结石体强度过高时进行二次高压

注浆，则由于注浆工艺的限制，不能冲开水泥结石体二次高压注

浆无法实施。因此，选择二次高压注浆的适宜时机尤为重要。根

据已有实践经验，规定二次高压注浆应在一次灌浆的结石体强度

近似达到５．０ＭＰａ时进行。为了使二次注浆时有足够的浆液有效

地向土体扩散、挤压，二次高压注浆应由下向上进行。

在锁定过程中，张拉荷载一般都要回缩，故应超张拉至

０．９～１．０倍的锚杆设计轴向拉力值，然后再卸荷锁定，以保

证锚杆预应力值满足设计要求，同时也检验了锚杆承载力能否

达到设计值。

锚杆施工应考虑对临近建构筑物、地下管线的影响，北京某

大厦基坑施工因为在临近建筑下施工锚杆 （和土钉），采用了常

规的施工方法，导致该建筑物倾斜，赔偿额高达上亿元，后果极

为严重。正确的方法应当是采用 “跳打”结合 “打一根灌一根”

进行施工，将锚杆 （或土钉）成孔施工对临近建构筑物的影响降

至最小，确保其安全。

５７　质量检测

５７１～５７２　基坑支护结构中的排桩、地下连续墙的施工一般

均采用现场灌注混凝土的方法，与支模浇筑混凝土施工方法相

比，较易出现混凝土质量缺陷。而排桩、地下连续墙的承载性能

主要表现为抗弯和抗剪承载力，桩 （墙）身混凝土的完整性对抗

弯和抗剪承载力的影响很大。因此，本规程强调混凝土完整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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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检测方法、检测数量等要求参考现行标准 《建筑地基基础

设计规范》、《建筑地基基础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建筑基桩检测

技术规范》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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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土钉墙

６１　一般规定

６１１、６１２　主要对土钉墙的水文地质条件的适用性进行了规

定。这是由于土钉墙的施工工艺要求开挖侧壁土体必须具有一定

时间的自稳能力决定的。

６１３　本条除了对土钉墙适用的基坑深度及安全等级作了明确

规定指出，对于开挖深度超过规定，对周边建 （构）筑物变形控

制较严时，可采用土钉墙与预应力锚杆、护坡桩、超前微型桩等

联合支护型式。

６１４　本文强调土钉墙设计施工时应考虑施工周期、气候季节

（雨季、冬施）、外界振动等环境因素对陡坡开挖面暂时裸露土

体、松散饱和或较干的粉土 （砂）层坡体稳定性的影响。

６１５　本条强调土钉墙设计施工必须要有监控方案，监控方案

应符合本规程相关规定。

６１６　本条主要针对北京地区土钉墙施工常用土钉设置工艺，

提出可采用钻孔、打入等方式。设计人员应该注意，当采用打入

式土钉时，土钉锚固体与土体极限摩阻力标准值宜取低值，除非

有特殊手段能保证注浆效果与质量。

６２　设　计

６２１　本条主要针对目前土钉墙设计理论在国内外还处于相对

不太完善与成熟的前提下，强调工程经验，采用工程类比方法指

导初步设计的必要性。对于地区规程，本条更具针对性。

６２２　本条主要规定了土钉墙设计应包括的主要内容。其中土

钉墙与面层的连接构造、混凝土面层与坡顶的防护设计往往是设

计中较易忽视的内容，而恰恰又是引发土钉墙工程质量事故的主

要原因。目前北京地区基坑工程事故中采用土钉墙支护型式的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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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位。由于设计原因造成事故的比例也较高。因此，本条特别提

出，对重要工程，指土钉墙支护深度超过１０ｍ的、或周边环境

条件要求严的基坑工程，宜采用经本市相关部门鉴定通过的有限

元分析方法，对土钉墙支护进行变形分析，并结合施工监测结果

分析，进行动态反馈设计。

６２３　本条强调土钉墙设计所采用的土钉与周围土体之间的界

面黏结强度参数应以现场实测结果为依据。

６２４　表６．２．４提供推荐值仅为初步设计或无现场资料时参考

使用。在同等地质条件下，建议打入式土钉取低值。当土钉施工

中有具体措施保证注浆质量时，取高值。当采用高压注浆时可按

试验确定或按经验适当提高。

６２５、６２７　根据目前对土钉墙的工作机理研究成果，本规程

采用平面应变假设。假定单个钉体承受局部土体压力并考虑坡体

倾角对土钉墙承受荷载的有利削弱作用。

６２９　对于基坑侧壁安全等级为三级的土钉墙支护、其土钉抗

拉承载力设计值计算可假定土钉墙破坏型式为直线型破裂面。考

虑侧壁坡体倾角原因，其破坏面倾角与水平面夹角取为 （β＋

φｋ）／２，与直立坡体的夹角
π
４
＋φ

ｋ

２
相比，偏与安全。值得注意的

是所计算得到的土钉抗拉承载力设计值应满足土钉材料强度要

求。

６２１０　由于土钉墙施工工艺的要求，土钉墙设计应保证土钉墙

施工每个阶段的坡体稳定性。因此，本条强调，应对土钉墙施工

期间的不同开挖深度以及基底以下可能产生的滑动面，采用圆弧

滑动简单条分法进行整体稳定性验算。

６２１１　本条指出，在进行土钉墙整体稳定性验算时，土钉的有

形作用只能计及土钉在圆弧滑裂面以外的有效抗拉力。

６２１２　本条主要对土钉墙的构造提出了具体要求。特别对土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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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面层的连接、为控制侧壁土体变形的构造措施、土钉长度等从

构造方面进行了强调，特别是土钉与面层连接应严格按照现行相

关规范要求确保土钉与面层连接牢固、受力合理。对于面层厚

度，应根据土钉墙支护高度逐渐加厚。当采用预应力锚杆与土钉

联合支护时，面层厚度还应满足局部受压验算要求。

６２１３～６２１５　提出了采用局部预应力锚杆与土钉联合支护的

构造等定性技术措施，以指导目前预应力锚杆与土钉联合支护的

设计与施工。预应力锚杆与土钉联合支护其作用机理更为复杂，

目前对此认识还不十分深入，只能根据以往理论研究、工程实践

与实测分析，综合在构造及定性 （概念）设计角度予以规定。由

于土钉墙支护侧壁变形一般均为中部鼓出型 （支护深度较大时），

因此预应力锚杆建议宜设置在加固侧壁的中部，同时为了充分发

挥预应力锚杆限制侧壁水平变形的作用，建议锚杆间宜保证一定

的间距，并应比常规设计相应位置处土钉长度长０．３５倍。

６２１６、６２１７　针对侧壁土坡自稳性差的工程，可采用超前微

型桩进行局部补强后施作土钉墙。本条对超前微型桩的构造要求

进行了规定。

６３　施　工

６３２～６３４　本条对土钉墙施工顺序、坡面稳定与保护等要求

作了规定。

６３５　本条针对北京地区经常遇到的土钉墙支护基坑、局部存

在高含水量的黏性土和无天然黏结力的砂土等自稳能力差的土

层，可采取的技术措施。

６３６～６３８　本条明确土钉墙施工时采取的排水措施应包括地

表排水、内部排水以及基坑排水等内容，并提出相关技术措施。

６３９　本条专门针对冬施条件下进行土钉墙施工作了限制，当

冬施不可避免时，必须有相应的结构、构造与防排水措施，以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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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冻胀引起的土钉墙破坏。

６４　质量检验与监测

６４１　２　对混凝土面层，本款仅强调对面层的厚度提出检测方

法及要求，而对面层砼强度未提出检测要求。主要是考虑到根据

目前土钉墙混凝土面层施工，只要材料、配合比、喷射工艺按照

本规程要求进行施工，砼强度的离散程度不应是影响土钉墙面层

工作的控制因素。反之，目前北京地区土钉墙面层施工中，恰恰

是由于施工时修坡不认真，由于面层厚度得不到保证使得钢筋网

片与砼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整体发挥作用而发生工程质量事故。

同时，面层砼强度检测方法目前还不具有典型性与可操作性。因

此本款仅对砼面层厚度提出检测方法及要求。

６４２、６４３　本条对土钉墙支护监测内容、检测数据提出了具

体要求。特别对施工中常常容易忽视的渗漏水观测、裂缝观察等

提出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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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地下水控制

７１　一般规定

７１１　对于地下水位以下开挖基坑时，需要考虑的的问题主要

有：１．能否疏干基坑内的地下水，得到便利安全的作业面；２．

在造成水头差条件下，基坑侧壁和底部土体是否稳定；３．由于

地下水的降低，是否会对邻近建筑、道路和地下设施造成不利影

响。

本规范中的地下水控制是指在最大限度地保护地下水资源和

基坑周边环境的前提下，为保证支护结构施工、基坑挖土、地下

室施工安全所采取的控制基坑内外地下水位的方法。合理确定地

下水控制的方案是保证工程质量，加快工程进度，取得良好社会

和经济效益的关键。根据北京市地下水赋存状态和地下水资源形

势，本规范中强调地下水控制方案要重视社会责任，最大限度减

少抽取地下水量，避免地下水环境质量恶化。

表７．１．１列出了北京市基坑支护工程中经常采用的四种地下

水控制方法及其适用范围。为满足基坑支护工程和保护地下水资

源和周边环境的需要，往往需要多种方法的组合使用。地下水控

制方法的选用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１）含水层埋藏条件及其水位；

（２）各含水层的水质对地下水控制方法的限制；

（３）含水层的渗透性及其对基坑支护和开挖的作用；

（４）场地周边地下水开采情况及其停抽后对本工程的影响；

（５）场地周边环境的限制要求。

７１３　基坑侧壁安全等级依据表３．１．４确定。本规范规定，只

要基坑的一个侧壁安全等级定为一级，就应进行基坑及其周边一

定范围的专门水文地质勘察。对于位于单一水文地质单元的基

坑，勘察范围应不小于基坑范围以外一倍基坑深度。对于位于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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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水文地质单元或所在地水文地质条件变化较大的基坑，勘察范

围应适当扩大，满足制定地下水控制方案的需要。

７１４　在基坑周围环境复杂时，地下水控制方案的确定应充分

论证和预测地下水位降低对环境的影响和变化，防止发生因地下

水的改变而引起的地面下沉、道路开裂、管线错位、建筑物偏

斜、损坏等危害。如存在上述危害的可能性，宜采用截水或回灌

的方法，以使基坑外地下水位不产生大的变化。

基于北京市的具体情况，如降低地下水位可能抽取大量的地

下水资源，并且地层组合条件和场地条件可满足截水或回灌措施

的要求，宜采用截水或回灌方法。当采用回灌方法时，需要考虑

各层水混合后对地下水环境的影响，应避免上层水导入下层水引

起下层水水环境的恶化。

７１５　当基坑下有不透水层或弱透水层，且其下有承压水层时，

由于在基坑开挖过程中，上覆岩土自重减小，当承压水的压力大

于上覆有效土层的重力时，基坑底部的薄弱处将发生隆起，甚至

冲破上覆土层。因此，需要验算结果确定是否布设减压井，以降

低承压水的压力。

７２　集水明排

７２１～７２５　集水明排是在基坑内设置排水沟和集水井，用抽

水设备将基坑中水从集水井抽出，达到疏干基坑内积水的目的。

集水明排可单独采用，亦可与其它方法结合使用。当含水层底板

位于基坑底面以上或基坑地面接近含水层底板时，降水方法可能

存在疏不干问题，需要集水明排。当实际工程中出现采用集水明

排补救降水方法出现的疏不干问题，预留的肥槽满足不了技术要

求的情况时，排水沟和集水井的设置要验算对边坡支护结构稳定

性的影响。

集水明排需要注意避免出现流砂、管涌、边坡塌陷、地面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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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等问题。

７３　降　水

７３１　本条规定了降水井的布置原则。对于三级基坑且有经验

时的井间距应根据含水层的渗透性和基础底板至含水层底板的距

离确定，当含水层渗透性差或基础底板至含水层底板的距离较小

时，易取小值，当含水层渗透性好或基础底板至含水层底板的距

离较大时，易取大值。当含水层较厚且要求的水位降深较小时，

也可根据经验适当加大井间距。对于辐射井的布置，由于目前在

理论上还没有解决辐射井相互干扰的水位计算问题，因此只能通

过试验或相同条件下的成功经验来确定辐射井辐射管的具体分布

和数量，使之控制基坑范围内的有效水位降深达到降水技术要

求。而对于多层含水层或条件复杂的地区，当辐射井不能单独完

成降水工作，由于成本较高，应慎重选择辐射井降水方法。

７３３　本条规定了线型基坑和圆型基坑的降水井数量计算方法。

考虑到井管堵塞或抽气会影响排水效果，在计算出的井数基础上

加１０％。表７．３．３是一般情况下基坑总涌水量常用的典型计算

公式。基坑涌水量计算是依据不同的水文地质条件、降水区形

状、面积、支护设计对降水的要求进行的，列出的公式并不能满

足所有工程的需要，因此，实际工程中可以根据需要参照有关的

水文地质、工程地质手册和教材，选择符合水文地质条件的计算

公式。对于复杂工程或水文地质条件复杂但明确时，鼓励采用数

值法进行设计。由于工程场区含水层厚度并不均匀，且地下水存

在一定的流向和流速，当依据公式计算的降水井数量在均匀布点

后有可能满足不了局部位置地下水位降低要求，而某些位置也有

可能超深降低地下水位，因此，应根据布点后降水效果的估计和

预测，优化降水井的布置和数量以及降水井的深度。

７３４　单井出水量取决于所在地区的水文地质条件、过滤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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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成井工艺和抽水设备能力。本条根据经验和理论规定了降

水单井的出水能力。对于辐射井的出水能力计算，从实际的情况

看，所列公式并不能完全满足工程精度要求，在实际工程中可根

据经验或试验修正辐射井的出水量。

需要注意的是，在降水设计预测计算中，设计分配每个降水

井的出水量不应大于降水井的出水能力。在群井抽水情况下，随

着地下水位的下降和井群的相互干扰，基坑总涌水量会逐渐减

少，各单井的出水量也将不断降低，当各单井出水能力满足不了

总涌水量的要求时，基坑范围内的地下水位将不再降低，如基坑

内地下水位降低程度不能满足工程施工要求，需要重新确定单井

出水量，即小于单井出水能力。

７３６　当检验干扰井群的单井流量满足基坑涌水量的要求后，

降水井的数量和间距就能确定。为了确保基础施工在干燥的基坑

中进行，应进一步对由于干扰井群的抽水疏干后所降低基坑地下

水位进行验算。

基坑中心及关键部位的水位下降值的验算，是降水设计的核

心，它决定了整个降水方案是否成立，这也涉及到降水井的结构

和布局的变更等一系列优化过程，也是一个试算过程。

对于水文地质条件复杂或基坑形状复杂的工程，采用解析解

方法计算有时达不到要求，而用数值法计算可更好的模拟基坑内

外的降水深度，这对降水方案设计优化很有意义。

除此之外，也可以采用专门的水文地质勘察如群井抽水试验

或降水工程施工前试验性群井降水，在现场实测出基坑范围内总

降水量和各个降水井水位降深的关系，以及地下水位下降与时间

的关系，利用这些关系拟合出相关曲线，以推测各种布井条件下

基坑水位下降值，以便选择出最佳的降水方案。此种方法是最直

接也有效的方法，对水文地质结构比较复杂的基坑降水计算尤为

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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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７　在降水设计中采用井点或辐射井技术的水位预测目前还

是最不准确的。井点降水中，由于井点数量很多，井点间距较

小，一方面计算工作量很大，另一方面每个井点的出水量很难控

制，用管井理论计算结果与实际情况差异很大，一般情况下，目

前普遍采用的井点间距和单井出水能力已远大于基坑来水量，因

此当总出水量大于基坑来水量一倍以上时，可以不用预测地下水

位降低程度。

辐射井降水的水位预测，尤其是两个以上辐射井同时干扰抽

水情况下的水位预测计算，目前还没有合适的计算公式，因此，

只能以辐射井的集水管的分布范围及其抽水能力来控制，即辐射

井应是降水区的各降水含水层出水量一倍以上，一般情况下可以

达到降水深度要求。

７３９　随着深大基坑的大量出现，其降水受到高度重视，为加

速地下水位的下降、提高降水效果，并为基坑开挖土方创造条

件，应根据地层条件优先考虑在基坑内布设一定数量的渗井，条

件不具备时也可布设抽水井。当上下层水水质混合后不影响地下

水环境时，可在基坑四周的抽水井之间布设渗井，以在含水层渗

透系数较小，抽水井影响范围有限时提高降水效果、加速地下水

位的下降。

７３１０　采用渗井降水的工程，主要通过引渗井将上层水引渗至

基坑底部以下强导水层中消纳，达到降水的目的。一般情况下，

采用渗井方法要符合三个条件：上部含水层的渗透性要低于下部

含水层；基坑出水量要小于下部含水层水位上升至基底以下

０．５ｍ时可消纳的水量；下部含水层水位应远低于基坑底面。采

用渗井降水需要考虑三方面的问题：

一是需要多少渗井才能满足将上层水全部导入下部强含水

层，下部强含水层能否快速消纳。需要注意的是渗井的出水能力

与成井质量关系很大，现实中常会出现渗井出水能力不足造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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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水水位降不下去的情况。

二是在接纳上层水的下部强含水层水位将上升，抬升的水位

如果在基坑底面以上，不能满足降水技术要求，可以采用抽渗结

合的方法。水位变化预测可以用达西公式和裘布依公式等计算。

三是北京市的上层水水质一般较差，采用渗井把上层水导入

下层水会造成下层水水质恶化，因此，采用渗井方法应以不恶化

下层水水环境为前提。目前降水工作完成后的封井，有时也不能

有效封堵地下水之间通过渗井过滤层的联系，会造成长时间的影

响。

７３１１　随着城市建设越来越密集，施工降水引起的地面沉降对

临近建 （构）筑物及各类管线等的影响越来越不能忽视，如何评

价这种影响成为施工降水设计重要的内容。目前比较常用的方法

是采用线性变形体计算模型，用分层总和法计算地面沉降量。采

用分层总和法计算评价地面沉降应先计算基坑及其周边地下水位

降低值，并确定基坑及周边的孔隙水压力变化，然后通过确定有

效应力增量计算地面沉降增量。由于分层总和法的理论假定条件

遵循虎克定律，应力－应变呈直线关系，土体任何一点都不能产

生塑性变形等等，与土体的实际应力－应变状态不相一致，同时

公式中采用的计算参数系室内有侧限固结试验测得的压缩模量，

试验条件与基础底面压缩层不同深度处的实际侧限条件不同等，

因此计算值与实际值有一定出入，考虑到工程的安全性，采用分

层总和法计算结果偏于安全，本规范中规定，可以用分层总和法

计算结果评价地面沉降的影响。

７３１８　由于降水井和供水井不同，降水井是短期行为，供水井

是长期使用，只要降水井在降水期间不会产生不良地质现象和降

水设备正常运转就行，因此，降水井在抽水初期和运行后的含砂

量远小于供水井的含砂量。由于辐射井的辐射管反滤层的形成和

基坑开挖后土层的减薄容易造成不良地质现象，因此，对辐射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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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水半小时和运行时的含砂量要求比管井要求严格。

７４　截　水

７４２～７４４　竖向截水帷幕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插入隔水

层，另一种是含水层相对较厚，帷幕悬吊在透水层中。前者须进

行基底渗流稳定、隆起验算，必要时可加深竖向截水帷幕深度或

采用基坑内设降压井保证施工安全。后者需要考虑绕过帷幕涌入

基坑的水量，评价基坑内降水井数量和布置及其可能造成的周边

环境问题，必要时进行封底或采用其它方法。

７５　回　灌

７５１　基坑开挖或降水后不可避免地要造成周围地下水位的下

降，从而使该地段的地面沉降和地下构筑物因不均匀沉降而受到

不同程度的损伤。为减少这类影响，可对保护区内采取回灌措

施。如果建筑物离基坑远，且为均匀透水层，中间无隔水层时，

则可采用最简单、最经济的回灌沟的方法，如果建筑物离基坑

近，且为弱透水层或有隔水层时，则必须用回灌井或回灌砂井。

如果从保护地下水资源角度考虑时，可以用回灌方法把抽取的地

下水回灌至同层或异层中，异层回灌需考虑各层水水质的差异和

影响。

７５２　回灌井与降水井之间应根据同层回灌或异层回灌分别确

定。对于同层回灌，当回灌井与抽水井距离过小时，水流彼此干

扰大，透水通道易贯通，将加大抽水负担，也有可能使降水效果

大大降低，同时，基于保护周边环境时，也很难是被保护物地下

水位保持在原始状态。条文中确定的同层回灌的回灌井与降水井

的距离不宜小于６ｍ，在北京是一个偏小的距离，对于砂类土或

许可行，对于碎石类土则距离太小。回灌井与降水井的距离应根

据含水层的透水性、厚度等，通过计算确定，一方面最大限度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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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抽水井抽取的水量，另一方面确保被保护物的安全。对于异层

回灌，回灌井与降水井的距离没有限制，但要确保回灌井成井质

量和抽水层位和回灌层位之间的封堵效果。

７５３　从保护已有建筑物、构筑物和地下管线设置回灌井，主

要是确保在被保护物周围地下水位没有大的变化，这就要求合理

设置回灌井的位置和井的间距，使基坑降水的影响范围不超过回

灌井并排的范围。一般而言，回灌井平面布置主要根据降水井和

被保护物的位置确定，回灌井的数量应根据抽水井数量、降低地

下水位影响范围和程度、回灌井的效用等综合确定。

７５６　回灌砂井的砂必须是纯净的中粗砂，不均匀系数和含泥

量均应保证砂井有良好的透水性，使注入的水尽快向四周渗透。

７５７　由于回灌设施的效率是回灌措施成败的关键，因此对回

灌井的日常维护是施工过程中的重要工作。一方面，回灌用水要

保持清洁，以防止堵塞，另一方面，应定期对回灌井进行回扬，

清洗透水通道，保证回灌井的效率。

为保护已有建筑物、构筑物和地下管线进行的回灌，回灌水

量应根据实际的地下水位的变化及时调节，既要防止回灌水量过

大而渗入基坑影响施工，又要防止回灌水量过小，使地下水位失

控影响回灌效果，因此，要求在基坑附近设置一定数量的观测

孔，定时进行观测和分析，以便及时调整回灌水量。

７５８　有时回灌后引起的地下水位升高可能造成如已有地下室

漏水等不良现象，为避免不必要的灾害产生，回灌后引起的水位

不宜超过原水位标高，因此，应在回灌井和被保护物之间设置一

定数量的观测孔，定时进行观测和分析，以便及时调整回灌水

量。

７６　监　测

７６１　对于一个基坑而言，一般情况下，初期抽水量较大，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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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出水量逐渐减小到一个稳定程度。在抽水后期，许多基坑会出

现降水井水位较低，水泵抽不上来水的情况，这就要求抽水过程

中应定时对降水井中地下水位进行量测，并宜对抽水量进行量

测，根据降水井的水位情况及抽水量，及时调整各井抽水量，确

保水泵能够正常运转。

７６２　基坑降水可引起基坑周边一定范围内的地面沉降，对临

近基坑的建筑物及各类地下管线可能造成不利影响，因此，应在

临近基坑的建筑物及各类地下管线上设置沉降观测点、定时观测

沉降，通过沉降量及变化趋势分析对建 （构）筑物的影响程度，

以便及时采取工程措施。

７６３　降水井水位一般情况下不能代表基坑中心及周边地下水

位变化情况，因此，在基坑中心或群井干扰最小处及基坑四周，

应布设一定数量的观测孔。通过定时量测坑内、外观测孔中地下

水位变化，可以准确判断降水效果，有效指导基坑开挖进程。

７６４　降水运行期间，已经出现过降水井抽水 （或明排中）含

砂量过大，造成基坑或周边的地面塌陷，危害很大，为避免出现

类似现象，本规范明确规定了降水运营期间的抽水含砂量限值，

这就要求降水期间定时测量抽排水的含砂量，如果含砂量超过允

许值，必须采取诸如停抽、补井等工程措施。

７６５　定时量测抽排水量有两个作用，一是根据抽排水量的变

化适当增减抽排水井的运行时间，达到运行经济和对环境影响最

小化的目的，二是可以了解施工降水量的情况。量测抽排水量可

以用堰箱法和流量计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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